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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規 則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5日

發文字號：北市觀行字第11530145982號

訂定「臺北小巨蛋主場館一般檔期申請暨審查注意事項」，自中華民國115年3月1日生

效。
 

 

附「臺北小巨蛋主場館一般檔期申請暨審查注意事項」。

局長  余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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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小巨蛋主場館一般檔期申請暨審查注意事項 

訂定總說明 
 

依據「臺北市臺北小巨蛋場館接管營運辦法」第七條規定，臺北市政府得 

設置檔期審議委員會處理臺北小巨蛋一般時段之申請及審核，本府文化局前於 

104 年 6 月 18 日依該條規定訂定「臺北小巨蛋主場館一般檔期申請暨審查注意 

事項」辦理臺北小巨蛋一般檔期之申請及審查，後經 114 年 12 月 16 日本府第 

2377 次市政會議指裁示將潛在觀眾、延伸消費能力等城市行銷概念納入臺北小 

巨蛋主場館（下稱本場館）一般檔期審議考量，並改由本局統籌辦理旨揭委員 

會相關作業事宜。茲為俾利前揭委員會辦理臺北小巨蛋主場館（下稱本場館） 

一般時段之檔期之申請及審查，確保有效運用本場館辦理臺北市休閒、運動、 

藝文、娛樂、集會與展覽等活動，達成提昇市民生活品質、帶動相關產業發展、

結合地方特色進行城市行銷推廣之目標，並符合公平、公正與公開原則之要求， 

爰本局訂定「臺北小巨蛋主場館一般檔期申請暨審查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本 

注意事項）共九點，其要點如下：

一、 本注意事項之訂定目的。（注意事項第一點）

二、 明定本場館一般檔期審議相關單位之權責。（注意事項第二點）

三、 明定本場館一般檔期之類型及申請方式。（注意事項第三點）

四、 明定本場館一般檔期之審議方式及審查標準。（注意事項第四點） 

五、 明定申請本場館活動檔期之注意事項。（注意事項第五點）

六、 明定本場館一般檔期之簽約及繳費規定。（注意事項第六點）

七、 明定本場館一般檔期之變更及取消規定。（注意事項第七點）

八、 明定本場館之管理及收費依據。（注意事項第八點）

九、 明定本場館一般檔期申請時程變更時之公告規定。（注意事項第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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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小巨蛋主場館一般檔期申請暨審查注意事項 

逐條說明 
 

訂定條文 說明 

名稱：臺北小巨蛋主場館一般檔期申請暨審查

注意事項 

明定本注意事項名稱 

一、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以下簡稱本局）

為辦理臺北小巨蛋主場館（以下簡稱本場

館）一般檔期之申請與審核，確保臺北小

巨蛋活動品質，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本注意事項之訂定目的。 

二、本注意事項之主管機關為本局，檔期審議

由本局執行，經營管理單位為與臺北市政

府財政局簽訂委託契約之北捷遊憩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明定臺北小巨蛋主場館一般檔期審

議相關單位之權責。 

三、一般檔期之申請類別及申請期間如下： 

(一)年度檔期：每年 3月開放次年 1月至

6月上半年度檔期之申請；每年 9月

開放次年 7 月至 12 月下半年度檔期

之申請。 

(二)城市行銷專案檔期： 

1.為使體育賽事、藝文及展演等活動

與城市行銷結合，特設城市行銷專

案檔期每年 6檔次。 

2.每年 3 月開放次年 1 月至 6 月上半

年度 3 檔次之申請；每年 9 月開放

次年7月至12月下半年度3檔次之

申請。上半年額度如有剩餘，得併

入下半年提供申請。 

3.得同時申請年度檔期及城市行銷專

案檔期，惟申請城市行銷專案檔期

應於企劃書提出結合城市行銷之規

劃，其內容應有助於本市觀光發展

或城市行銷，或與本市觀光或城市

行銷活動結合。 

4.城市行銷專案檔期之審議次序優先

於年度檔期；申請城市行銷專案檔

期未獲核可之申請案，得納入年度

檔期審議。  

(三)特殊檔期：為讓國際性體育賽事或國

一、 本點明定申請方式，包含申請

類別及申請期間、申請資格，

以及應提交之申請文件。 

二、 第一項明定一般檔期之申請

類別及申請期間。 

三、 第一項第一款明定年度檔期

之開放申請期間。 

四、 第一項第二款明定城市行銷

專案檔期之開放申請期間與

檔次，以強化場館活動與城市

行銷之結合。申請者應於企劃

書提出城市行銷規劃，作為審

議核可檔期之依據，且得同時

申請年度檔期與城市行銷專

案檔期，惟城市行銷專案檔期

將先於年度檔期辦理審議事

宜。 

五、 第一項第三款明定特殊檔期

之開放申請期間與檔次，於年

度檔期開放申請之前半年，先

予受理符合一定租用天數或

場次之國際性體育賽事或藝

文展演等特殊檔期之申請。 

六、 第一項第四款明定空餘檔期

之處置方式，申請案經審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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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大型藝文展演節目能及早洽談，開

放每年3月受理次年7月至12月檔期

申請案，每年 9 月受理後年 1 至 6 月

檔期申請案，惟該申請案檔期租用日

數需至少連續 21 天或節目場次達 15

場以上。 

(四)空餘檔期：審查結束公布檔期後，所

餘檔期如無候補單位則由經營管理單

位公告，受理空餘檔期之臨時申請。

惟申請者應於進場裝台首日 45 天前

提出申請案。 

合法登記立案之公司及團體，得依本

注意事項申請上述檔期類別之場地租借。 

申請者應於申請截止日前，向經營管

理單位提交場地租借申請表、企劃書（範

本如附件 1）及振動管理切結書各 1 份；

表演藝術類活動如檢附活動意向書，將作

為審議時優先核可檔期之參考。 

束公布後，所餘之檔期如無候

補單位，將由經營管理單位公

告受理空餘檔期之臨時申

請，申請者應於進場裝台45

天（日曆天）前提出申請案。 

七、 第二項明定申請者應合法登

記立案。 

八、 第三項明定申請應提交文

件，並擬定企劃書範本供申請

單位撰寫參考；另表演藝術類

活動申請案如提交活動意向

書，將納入優先核可檔期之參

考。 

四、檔期審議方式及審議標準如下： 

(一)年度檔期、城市行銷專案檔期及特殊

檔期申請案：收件截止翌日起 45 個

工作日內，由本局依據「臺北小巨蛋

主場館一般檔期審議委員會作業要

點」辦理檔期審議會議，於會議結束

後函知經營管理單位公告審查結

果，並函復申請者。 

(二)空餘檔期申請案得採實體會議、電子

化會議或兩者混和方式審議。如無檔

期衝突且符合場館使用效益者，得由

本局先行審議，再提送審議委員會備

查。 

(三)年度檔期申請案由審議委員會依申

請案完整性及可行性、場地技術與公

共安全考量、專業執行力、辦理類似

活動之實績、場館經營效益、票券實

名制或其他確保票券正常流通之規

劃、與本場館配合經驗及場館效益

等，予以審核。若遇檔期衝突時，由

審議委員會依上述項目審議外，另得

依下列條件決定： 

一、第一款明定年度檔期、城市行

銷專案檔期及特殊檔期之審議

方式。 

二、第二款明定本局得於空餘檔期

申請案無檔期衝突且具使用效

益時先行審議，後提送委員會

備查，以節省審議時效及提高

行政效率。 

三、第三款、第四款明定年度檔期

及城市行銷專案檔期之審議標

準。 

四、第五款明定審議委員會得衡酌

場館檔期銜接之使用效益，核

減申請案件之檔期天數。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5 年第  35  期

4



1.國際性正式體育賽會（事），經該

單項國際運動總會認可，或全國

性體育賽會（事）經全國單項協

會認可，且列入年度行事曆者。 

2.國際性大型藝文展演活動，對提昇

臺北市國際地位有顯著助益者。 

3.考量場館活動之多元性或申請者

於當年度已獲得檔期數目較少

者。 

(四)城市行銷專案檔期申請案除依第三

款審核外，審議委員會並依企劃書所

提城市行銷規劃之完整性、可行性、

創新性、城市行銷效益及本府觀光政

策結合情形等予以審議。 

(五)考量場館檔期銜接之使用效益，審議

委員會得依檔期申請情況，核減申請

案件檔期天數。  

五、檔期申請注意事項： 

(一)本場館活動不得涉及總統、副總統、

中央及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競選活

動、政黨黨務活動或其他涉及政治性

議題活動。 

(二)各申請案於臺北小巨蛋辦理之活動

均須避免引發鄰近建築物共振且須

依「活動因應措施」（附件 2）辦理，

如有違反或演出者（含受邀來賓）有

刻意挑釁振動之情形，致接獲投訴反

映引起振動者，本局得提送審議委員

會，視情節輕重停止演出者（含受邀

來賓）及申請者日後申請租用場地權

利二年至三年。 

(三)各申請案於臺北小巨蛋辦理之活

動，應依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辦

理，如有違反者，審議委員會得召

開會議視情節輕重，停止演出者及

申請者日後申請租用場地權利二年

至三年。 

一、第一款明定申請案件不得涉及

選舉或政治性活動。 

二、第二款明定活動或演出者（含

受邀來賓）引發建築物共振之

相關規定及應依「活動因應措

施」辦理。 

三、第三款規定活動違反智慧財產

權相關規定之處置。 

六、簽約及繳費規定如下： 

(一)通過檔期審議核可者：應於經營管理

單位規定期限內完成簽約暨繳款作

明定檔期審議核可後應於期限內簽

約及繳款。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5 年第  35  期

5



業。 

(二)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簽約暨繳款作

業，視同放棄該檔期。 

七、申請案之變更或取消規定如下： 

(一)申請者於獲得檔期並與經營管理單

位完成簽約租用手續後，如欲變更原

申請案之企劃內容（含主要演出者、

節目型式或活動內容等），須於進場

裝台日 5 個月前向經營管理單位提

出書面申請，並由審議委員會審議，

倘其變更內容，未獲檔期審議委員會

通過者，視同取消原檔期活動；若未

於裝台前 5個月前提出變更者，視同

取消該檔期，原申請者不得提出異

議。 

(二)已通過審議檔期之互換、檔期加減

租、演出場次及活動名稱（不涉及實

質內容變更者）之變更申請案，得由

經營管理單位決定後，通知申請者並

副知本局。若涉及演出內容變更者，

則需依本注意事項重新送審。 

(三)經營管理單位通知或審查會議通過變

更者，應於規定期限內辦理相關事宜。 

一、第一款明定已完成簽約之申請

案如欲變更申請案內容，應依

限提請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始

得變更。 

二、第二款明定已完成簽約之申請

案，如欲互換檔期、加減租時

段、變更場次及活動名稱而不

涉實質內容變更時之作業規

定。 

三、第三款明定申請變更案如獲通

過，應於期限內辦理變更事宜。 

八、臺北小巨蛋場館使用管理及收費方式另依

經營管理單位公告之相關規定辦理。 

場館之使用管理及收費另依經營管

理單位公告之規定辦理。 

九、申請、受理、審查及公布等期限，若因作

業時程未能如期舉辦或結束，經營管理單

位將另行公布。 

明定檔期審議時程如有變更由經營

管理單位另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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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小巨蛋主場館一般檔期申請暨審查注意事項 
 

 

一、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臺北小巨蛋主場館（以下

簡稱本場館）一般檔期之申請與審核，確保臺北小巨蛋活動品質，特訂定

本注意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之主管機關為本局，檔期審議由本局執行，經營管理單位為與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簽訂委託契約之北捷遊憩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一般檔期之申請類別及申請期間如下： 

(一)年度檔期：每年 3月開放次年 1月至 6 月上半年度檔期之申請；每年 9

月開放次年 7月至 12 月下半年度檔期之申請。 

(二)城市行銷專案檔期： 

1.為使體育賽事、藝文及展演等活動與城市行銷結合，特設城市行銷

專案檔期每年 6檔次。 

2.每年 3月開放次年 1月至 6 月上半年度 3檔次之申請；每年 9月開

放次年 7月至 12 月下半年度 3檔次之申請。上半年額度如有剩餘，

得併入下半年提供申請。 

3.得同時申請年度檔期及城市行銷專案檔期，惟申請城市行銷專案檔

期應於企劃書提出結合城市行銷之規劃，其內容應有助於本市觀光

發展或城市行銷，或與本市觀光或城市行銷活動結合。 

4.城市行銷專案檔期之審議次序優先於年度檔期；申請城市行銷專案

檔期未獲核可之申請案，得納入年度檔期審議。  

(三)特殊檔期：為讓國際性體育賽事或國際大型藝文展演節目能及早洽

談，開放每年 3月受理次年 7 月至 12月檔期申請案，每年 9 月受理後

年 1至 6月檔期申請案，惟該申請案檔期租用日數需至少連續 21 天或

節目場次達 15 場以上。 

(四)空餘檔期：審查結束公布檔期後，所餘檔期如無候補單位則由經營管

理單位公告，受理空餘檔期之臨時申請。惟申請者應於進場裝台首日

45 天前提出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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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登記立案之公司及團體，得依本注意事項申請上述檔期類別之場

地租借。 

申請者應於申請截止日前，向經營管理單位提交場地租借申請表、企

劃書（範本如附件 1）及振動管理切結書各 1份；表演藝術類活動如檢附活

動意向書，將作為審議時優先核可檔期之參考。 

 

四、檔期審議方式及審議標準如下： 

(一)年度檔期、城市行銷專案檔期及特殊檔期申請案：收件截止翌日起 45

個工作日內，由本局依據「臺北小巨蛋主場館一般檔期審議委員會作

業要點」辦理檔期審議會議，於會議結束後函知經營管理單位公告審

查結果，並函復申請者。 

(二)空餘檔期申請案得採實體會議、電子化會議或兩者混和方式審議。如

無檔期衝突且符合場館使用效益者，得由本局先行審議，再提送審議

委員會備查。 

(三)年度檔期申請案由審議委員會依申請案完整性及可行性、場地技術與

公共安全考量、專業執行力、辦理類似活動之實績、場館經營效益、

票券實名制或其他確保票券正常流通之規劃、與本場館配合經驗及場

館效益等，予以審核。若遇檔期衝突時，由審議委員會依上述項目審

議外，另得依下列條件決定： 

1.國際性正式體育賽會（事），經該單項國際運動總會認可，或全國

性體育賽會（事）經全國單項協會認可，且列入年度行事曆者。 

2.國際性大型藝文展演活動，對提昇臺北市國際地位有顯著助益者。 

3.考量場館活動之多元性或申請者於當年度已獲得檔期數目較少者。 

(四)城市行銷專案檔期申請案除依第三款審核外，審議委員會並依企劃書

所提城市行銷規劃之完整性、可行性、創新性、城市行銷效益及本府

觀光政策結合情形等予以審議。 

(五)考量場館檔期銜接之使用效益，審議委員會得依檔期申請情況，核減

申請案件檔期天數。 

 

五、檔期申請注意事項： 

(一)本場館活動不得涉及總統、副總統、中央及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競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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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政黨黨務活動或其他涉及政治性議題活動。 

(二)各申請案於臺北小巨蛋辦理之活動均須避免引發鄰近建築物共振且須

依「活動因應措施」（附件 2）辦理，如有違反或演出者（含受邀來賓）

有刻意挑釁振動之情形，致接獲投訴反映引起振動者，本局得提送審

議委員會，視情節輕重停止演出者（含受邀來賓）及申請者日後申請

租用場地權利二年至三年。 

(三)各申請案於臺北小巨蛋辦理之活動，應依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辦理，

如有違反者，審議委員會得召開會議視情節輕重，停止演出者及申請

者日後申請租用場地權利二年至三年。 

 

六、簽約及繳費規定如下： 

(一)通過檔期審議核可者：應於經營管理單位規定期限內完成簽約暨繳款

作業。 

(二)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簽約暨繳款作業，視同放棄該檔期。 

 

七、申請案之變更或取消規定如下： 

(一)申請者於獲得檔期並與經營管理單位完成簽約租用手續後，如欲變更

原申請案之企劃內容（含主要演出者、節目型式或活動內容等），須

於進場裝台日 5個月前向經營管理單位提出書面申請，並由審議委員

會審議，倘其變更內容，未獲檔期審議委員會通過者，視同取消原檔

期活動；若未於裝台前 5個月前提出變更者，視同取消該檔期，原申

請者不得提出異議。 

(二)已通過審議檔期之互換、檔期加減租、演出場次及活動名稱（不涉及

實質內容變更者）之變更申請案，得由經營管理單位決定後，通知申

請者並副知本局。若涉及演出內容變更者，則需依本注意事項重新送

審。 

(三)經營管理單位通知或審查會議通過變更者，應於規定期限內辦理相關

事宜。 

 

八、臺北小巨蛋場館使用管理及收費方式另依經營管理單位公告之相關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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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申請、受理、審查及公布等期限，若因作業時程未能如期舉辦或結束，經

營管理單位將另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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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臺北小巨蛋主場館一般檔期活動企劃書範本 

 

一、 活動名稱： 

二、 活動地點： 

三、 申請單位（租用單位）： 

四、 表演者介紹 

五、 企劃內容： 

（一） 活動目的  

（二） 參加對象：含活動參加對象、預估人數 

（三） 票務規劃  

（四） 申請檔期：包含活動進退場，並說明裝拆臺時程規劃 

（五） 演出日期 

（六） 活動內容說明 

（七） 活動效益：預期效益、過往辦理本活動或類似活動執行實績 

（八） 宣傳方式 

（九） 城市行銷規劃：如申請城市行銷專案檔期請說明 

（十） 其他：除以上項目，申請單位得視實際需要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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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臺北小巨蛋「活動因應措施」執行說明 
 

一、活動內容納入減振（噪）措施： 

(一)表演內容規劃應注意避免造成觀眾集體站立或跳動（如避免

過長的快歌組曲使歌迷情緒堆疊加乘效果）。 

(二)彩排時應隨時注意震動與音量之影響，如有周遭居民反映噪

音、振動問題應即時改善調整；時間盡量於下午 8時前結束，

若超過下午 8時應降低音量及重低音喇叭。 

(三)電力滿載測試時間以上午 10時至下午 8時為原則。 

二、振動預防及因應措施： 

(一)硬體設備規劃應有減振措施，如音響懸吊、加減震墊等。 

(二)執行觀眾宣導措施，包含活動前（售票平台、社群平台或官

網等）及活動現場，宣導內容須含禁止跳動，及 2、3 樓觀

眾勿站立或跺腳；宣傳方式得以短片、告示牌或藝人宣導等。 

(三)申請者及演出者（含受邀來賓）應確實了解小巨蛋振動管制

規定並遵守本因應措施，不煽動觀眾挑起情緒。 

(四)建立與周遭居民即時溝通機制，如安排專責窗口與里長/居

民代表聯繫。 

三、改善計畫及應變計畫： 

(一)如遇演出振動值超標或鄰近住戶反映共振情形，應備有緊急

改善計畫；就活動面，需有加強減少振動作為，後續場次並

應有配合變更節目或表演方式之改善作為（如即時通報藝人

安撫民眾情緒、加強現場宣傳及勸導、刪除造成振動之曲目

或改變曲風等）。就客訴面，需有客訴處理作為，就反映事

項安排專人了解、即時溝通與研議處理方式。 

(二)如未配合改善或因振動影響有違反契約致活動取消，應備有

緊急應變計畫，含受理窗口、處理方式及消費爭議處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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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2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156006789號

主旨：茂琳貿易有限公司等101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開

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處分別以115年1月8日北市商二字

第11430214700號等函通知公司陳述意見及通知代表人，惟寄送公司及代表人公文

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處115年1月8日北市商二字第114302147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

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臺北市商

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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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5/
02
/1
1

頁
  
  
次

：
1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
20
60
25
15

茂
琳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禹
雲

2
24
80
82
04

金
鎗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王
義
發

3
11
64
95
19

進
和
貿
易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郭
茂
松

4
18
70
09
06

妙
澤
貿
易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李
玟
玟

5
11
59
45
14

現
代
電
子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孫
武
儀

6
24
80
82
47

端
平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鄭
達
偉

7
18
97
27
17

新
立
貿
易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威
克

8
27
00
44
23

天
功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張
靜
軒

9
29
55
71
26

白
光
化
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木

10
29
70
01
00

啟
興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郭
阿
度

11
11
64
58
44

陽
明
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蘇
純
慧

12
24
80
82
89

福
門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劉
昌
松

13
15
22
44
16

大
圭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周
景
輝

14
29
82
18
36

立
地
熱
量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翼
麟

15
15
51
00
44

聲
樂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漢
卿

16
18
79
29
11

信
台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李
炳
賢

17
07
14
76
28

弘
祥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黃
瑞
鏞

18
15
51
03
11

禮
到
化
粧
品
工
廠
有
限
公
司

黃
慶
堂

19
27
10
19
45

弘
億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孫
昭
弘

20
03
00
87
17

三
元
水
產
有
限
公
司

鄭
啟
雄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7
00
0號

共
計
：
10
1筆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6
1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6
2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6
3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6
5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6
6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6
9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5
5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5
6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5
7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5
8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5
9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6
0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4
8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4
9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5
0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5
1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5
3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5
4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6
00
67
89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通

知
公

司
限

期
申

復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49
9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4
7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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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5/
02
/1
1

頁
  
  
次

：
2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21
03
17
49
27

全
能
國
際
貿
易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莊
幼
雄

22
31
23
13
43

永
榮
塑
膠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王
瑞
楠

23
29
63
81
55

協
發
電
子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蔡
奕
祈

24
24
80
83
18

長
利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孫
王
斤
妹

25
24
80
83
24

珊
瑚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林
天
德

26
18
86
21
29

環
球
電
腦
服
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戚
長
誠

27
15
42
37
18

煥
章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趙
振
東

28
15
47
33
22

黎
明
有
限
公
司

方
大
杉

29
29
67
27
44

泰
豐
撚
紗
有
限
公
司

洪
彥
英

30
20
55
89
74

利
松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李
肇
晏

31
29
82
36
17

閩
台
交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倪
黃
淑
女

32
29
50
43
89

大
台
北
商
標
有
限
公
司

陳
鄭
碧
蓮

33
11
65
06
98

朝
陽
昇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柯
炳
輝

34
11
36
40
13

欣
祥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賴
金
珍

35
19
04
23
31

台
力
水
電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謝
子
斌

36
20
63
68
19

扶
良
有
限
公
司

周
麗
華

37
11
45
94
11

保
潔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達
雄

38
07
06
63
37

文
雀
服
裝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許
春
生

39
24
02
10
27

台
進
汽
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王
雨
蒼

40
29
70
30
90

華
馨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黃
介
川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8
9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9
0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9
20
0號

共
計
：
10
1筆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8
2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8
4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8
5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8
6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8
7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8
8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7
6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7
7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7
8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7
9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8
0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8
10
0號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7
1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7
2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7
3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7
4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7
5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6
00
67
89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通

知
公

司
限

期
申

復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49
9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5 年第  35  期

15



製
表
日
期
:
11
5/
02
/1
1

頁
  
  
次

：
3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41
11
73
38
10

瑞
伸
貿
易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黃
清
龍

42
11
82
34
52

福
南
染
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培
原

43
11
09
02
95

天
成
特
產
藝
品
有
限
公
司

趙
松
明

44
03
34
56
11

鑫
業
冷
凍
機
械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鄭
日
安

45
24
80
84
37

國
惠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彭
國
臣

46
04
43
97
14

賓
士
木
業
有
限
公
司

薛
阿
龍

47
24
80
84
58

興
業
煤
氣
有
限
公
司

楊
宗
智

48
11
82
30
50

台
灣
岩
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溫
明
祥

49
11
24
15
32

有
利
電
料
有
限
公
司

林
瑤
瓊

50
03
60
60
18

聯
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孔
祥
輝

51
04
44
72
36

瑞
明
機
械
工
廠
有
限
公
司

鄭
芳
瑞

52
11
35
78
42

東
台
燦
記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李
金
燦

53
24
80
85
34

周
信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洪
燕
清

54
20
57
24
35

明
台
水
電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葉
光
榮

55
03
40
47
17

盛
美
百
貨
有
限
公
司

劉
成
池

56
24
80
85
55

協
益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張
錦
火

57
18
73
92
60

欣
企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莊
錦
富

58
11
33
06
74

明
日
綜
合
設
計
有
限
公
司

陳
蘭
桂

59
20
57
28
42

金
達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李
金
銳

60
24
80
85
77

謙
益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劉
樹
平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0
8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0
9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1
0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1
1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1
20
0號

共
計
：
10
1筆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0
2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0
3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0
4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0
5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0
6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0
7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9
6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9
7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9
8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9
9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0
0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0
10
0號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49
9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9
3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9
4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19
5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6
00
67
89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通

知
公

司
限

期
申

復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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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5/
02
/1
1

頁
  
  
次

：
4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61
24
80
85
98

正
順
益
木
器
裝
璜
有
限
公
司

廖
蒼
華

62
03
50
82
29

台
北
南
豐
水
電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李
成
光

63
29
61
46
26

東
功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蕭
讚
添

64
15
43
14
63

聖
德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吳
美
惠

65
11
64
95
67

進
基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李
崇
毅

66
07
50
96
20

嘉
倫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阿
丕
都
拉

67
11
16
68
43

弘
達
木
業
工
藝
有
限
公
司

江
茂
欽

68
03
39
00
18

偉
衡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李
之
桐

69
04
49
63
07

捷
明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劉
朝
慶

70
27
07
00
14

朝
昇
五
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翁
鄭
香

71
24
80
86
05

奇
奇
電
影
電
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林
健
華

72
15
12
22
13

老
信
昌
有
限
公
司

劉
家
流

73
15
03
62
24

大
銅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鄭
自
為

74
24
80
86
75

聖
美
產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聖
美

75
11
16
75
11

正
友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莊
炳
桂

76
11
84
51
89

漢
強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蔣
朝
林

77
07
24
12
16

明
隆
纖
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湯
于
奭

78
11
33
64
26

和
明
鐵
材
有
限
公
司

李
水
和

79
04
44
67
63

偉
思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劉
俊
傑

80
19
04
89
05

華
新
維
護
有
限
公
司

馮
鴻
鵠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3
20
0號

共
計
：
10
1筆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2
6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2
7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2
8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2
9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3
0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3
1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2
0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2
1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2
2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2
3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2
4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2
5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1
4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1
5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1
6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1
7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1
8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1
9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6
00
67
89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通

知
公

司
限

期
申

復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49
9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1
3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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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5/
02
/1
1

頁
  
  
次

：
5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81
24
06
20
27

康
寧
建
設
有
限
公
司

段
昇

82
11
98
19
01

聯
禾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胡
甫
耀

83
03
00
68
23

大
山
廣
告
有
限
公
司

林
憲
助

84
18
83
35
52

建
安
裝
璜
設
計
有
限
公
司

陳
保
安

85
11
47
00
14

建
嘉
美
術
裝
璜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林
炳
煌

86
11
34
87
19

直
興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王
茂
雄

87
07
19
97
38

明
宏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謝
明

88
15
47
04
38

德
祥
文
具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韋
德
誠

89
18
96
89
51

旭
晃
綜
合
工
程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吳
秀
英

90
27
02
69
89

東
泰
建
設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賴
閏
和

91
12
02
68
20

寶
通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趙
常
恕

92
11
08
57
64

中
銘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王
平
山

93
03
52
44
30

福
林
綜
藝
有
限
公
司

蔡
進
啟

94
11
56
17
19

紐
約
(台

灣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韓
菲

95
07
36
09
43

培
煜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劉
素
梅

96
03
33
94
14

泰
來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俞
朱
彥
潤

97
07
27
19
41

美
好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連
榮
吉

98
11
19
95
55

可
愛
地
毯
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志
鈞

99
20
50
79
13

山
立
冷
氣
水
電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詹
前
來

10
0

20
63
45
92

富
成
電
器
有
限
公
司

林
淑
敏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5
0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5
1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5
20
0號

共
計
：
10
1筆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4
4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4
5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4
6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4
7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4
8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4
9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3
8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3
9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4
0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4
1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4
2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4
30
0號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3
3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3
4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3
5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3
60
0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3
7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6
00
67
89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通

知
公

司
限

期
申

復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4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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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5/
02
/1
1

頁
  
  
次

：
6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0
1

03
33
46
83

時
代
呢
羢
西
服
有
限
公
司

顧
樹
林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49
9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5年

01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43
02
25
30
0號

共
計
：
10
1筆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6
00
67
89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通

知
公

司
限

期
申

復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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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2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156006796號

主旨：鴻尚國際興業有限公司等103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

定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處115年1月22日北市商二字第

11530010000號等函命令解散，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處115年1月22日北市商二字第115300100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

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臺北市商

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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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5/
02
/1
1

頁
  
  
次

：
1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
20
58
42
08

鴻
尚
國
際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蕭
喻
鴻

2
11
84
60
80

台
祥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林
陳
燦
霞

3
07
61
33
08

亞
東
開
發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林
泓
源

4
12
14
19
06

佩
孚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劉
維
邦

5
31
30
55
49

允
順
保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文
源

6
21
21
14
73

逸
帆
有
限
公
司

王
品
心

7
22
01
46
27

商
譽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劉
宗
翰

8
23
30
67
56

史
菲
爾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冷
志
剛

9
86
47
34
21

麗
旭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劉
嘉
鈞

10
86
51
78
83

贊
盛
建
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楊
陸

(
當

然
解

任
)

11
84
77
54
84

珍
妮
亞
當
斯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黃
淑
卿

12
89
61
52
12

弘
宜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曾
智
明

13
97
30
69
56

樂
多
坊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孫
仰
賢

14
16
14
24
29

安
耀
國
際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王
耀
鈿

15
16
29
51
35

金
仲
聯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宋
月
桃

16
89
20
83
29

合
展
資
訊
有
限
公
司

陳
麗
娟

17
70
83
06
54

麗
奧
建
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曉
麗

18
12
85
70
09

高
畫
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蔡
聰
源

19
12
87
62
24

至
得
機
械
有
限
公
司

楊
宗
益

20
12
95
79
36

紅
運
發
便
利
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孫
仰
賢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1
90
0號

共
計
：
10
3筆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1
3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1
4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1
5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1
6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1
7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1
8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0
7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0
8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0
9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1
0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1
1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1
2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0
1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0
2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0
3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0
4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0
5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0
6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6
00
67
96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命

令
解

散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45
0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0
0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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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5/
02
/1
1

頁
  
  
次

：
2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21
97
34
68
66

六
得
機
械
有
限
公
司

陳
娟
娟

22
27
57
12
20

宇
澤
娛
樂
有
限
公
司

陳
子
謙

23
27
75
82
03

旭
鴻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李
台
屏

24
27
96
97
77

益
利
清
潔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葉
宏
一

25
27
99
22
15

英
宏
達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建
宏

26
28
68
31
19

大
銀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蔡
淑
華

27
28
75
65
54

東
穎
整
合
行
銷
有
限
公
司

許
芳
華

28
24
31
86
74

駿
騰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昭
宇

29
80
22
22
85

蓬
萊
世
界
國
際
長
壽
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于
正
中

30
24
47
78
34

大
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為
棟

31
24
49
90
35

凱
斯
迪
雅
有
限
公
司

孫
思
賢

32
25
10
83
87

柔
昱
健
康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張
淯

33
53
32
37
74

寶
麗
京
國
際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周
林
億

34
53
73
45
38

菲
斯
卡
登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DO
NY

AN
AK

JA
ME
S 
GI
ND
I

35
53
76
13
50

益
邦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鍾
宜
恬

36
53
92
80
83

匯
淼
有
限
公
司

江
庭
宇

37
53
93
31
79

澄
果
傳
媒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蔡
聰
源

38
53
93
96
72

大
威
有
限
公
司

戴
永
威

39
54
16
79
29

有
熊
國
創
意
有
限
公
司

姬
健
文

40
25
02
39
65

摩
樂
嶼
藝
術
有
限
公
司

王
品
懿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3
7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3
8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3
90
0號

共
計
：
10
3筆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3
1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3
2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3
3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3
4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3
5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3
6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2
5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2
6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2
7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2
8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2
9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3
00
0號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2
0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2
1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2
2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2
3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2
4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6
00
67
96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命

令
解

散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45
0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5 年第  35  期

22



製
表
日
期
:
11
5/
02
/1
1

頁
  
  
次

：
3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41
54
34
33
61

糧
饌
有
限
公
司

曹
家
瑞

42
54
65
58
14

金
果
子
行
銷
整
合
有
限
公
司

陳
俊

43
54
67
87
19

盛
福
瑞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瑪
瑞

44
24
55
94
77

恩
旭
有
限
公
司

尚
約
翰

45
24
56
97
56

台
北
迷
你
辦
有
限
公
司

孫
漢
威

46
24
74
80
29

曦
旺
生
物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毓
君

47
24
75
37
31

華
昕
資
產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林
政
揚

48
24
94
14
74

坂
本
國
際
音
楽
有
限
公
司

坂
本
健
志

49
24
95
23
93

群
益
佳
有
限
公
司

陳
大
偉

50
54
83
20
86

辰
弘
電
訊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陳
安
平

51
42
86
13
95

可
卿
國
際
醫
旅
有
限
公
司

雲
天
海

52
43
90
15
09

曼
德
琳
有
限
公
司

陳
欽
榮

53
52
20
49
54

看
見
資
產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張
方
宣

54
52
29
90
17

瑿
美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唐
嘉
暄

55
52
44
16
75

菱
玖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林
良
儒

56
52
48
05
15

通
達
智
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李
寬
寬

57
52
71
68
63

岩
手
酒
侍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柏
揚

58
55
28
76
48

睿
泰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柏
馬
克

59
55
64
25
77

品
悅
國
際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高
文
龍

60
29
08
16
62

貝
易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林
惠
珍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5
6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5
7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5
8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5
9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6
00
0號

共
計
：
10
3筆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5
0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5
1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5
2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5
3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5
4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5
5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4
4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4
5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4
6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4
7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4
8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4
90
0號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45
0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4
0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4
1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4
2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6
00
67
96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命

令
解

散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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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5/
02
/1
1

頁
  
  
次

：
4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61
50
86
23
54

新
展
國
際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司
楷

62
50
87
98
28

鑫
喆
投
資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葉
佳
淳

63
82
79
61
74

台
灣
賀
思
馬
帝
斯
有
限
公
司

SI
NG
H

RA
MB
AD
AN

64
82
81
60
45

寅
藏
餐
飲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冠
穎

65
28
78
56
63

寶
觀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賴
清
洋

66
85
04
61
75

豆
運
人
有
限
公
司

陳
凱
斌

67
83
52
24
13

好
食
圓
滿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謝
芷
寧

68
83
61
25
27

金
翔
睿
加
工
有
限
公
司

羅
家
榆

69
83
58
75
33

拱
道
有
限
公
司

TH
EL

DA
VI
S

II
I

70
83
68
43
30

咪
可
思
啾
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藍
佳
榆

71
83
06
36
34

盛
世
資
本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趙
再
涵

72
61
84
93
65

昊
帝
國
際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李
建
慕

73
59
25
99
05

沛
紘
有
限
公
司

范
美
瑛

74
83
09
52
56

聲
命
力
有
限
公
司

潘
詩
天

75
83
20
51
55

恩
瑞
時
尚
有
限
公
司

JU
NG
 D
A 
EU
N

76
90
83
69
66

可
思
有
限
公
司

王
玉
婷

77
90
55
12
58

福
瑤
生
技
有
限
公
司

呂
偉
立

78
90
59
65
91

澄
籽
台
灣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傅
吉

姆

FO
UC
AU
D

Gu
il
la
um
e

Er
ic

79
90
54
70
17

鎂
碁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許
峰
銘

80
85
07
09
55

海
翼
國
際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胡
致
愛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8
00
0號

共
計
：
10
3筆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7
4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7
5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7
6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7
7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7
8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7
9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6
8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6
9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7
0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7
1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7
2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7
3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6
2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6
3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6
4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6
5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6
6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6
7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6
00
67
96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命

令
解

散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45
0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6
1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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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5/
02
/1
1

頁
  
  
次

：
5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81
90
80
06
58

宜
心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鍾
宜
恬

82
90
15
94
45

展
銓
餐
飲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游
彥
成

83
90
22
16
86

班
紅
花
餐
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LL
IN
AS

ON
AT
E

SA
LV
AD
OR

AL
EJ
AN
DR
O

84
90
19
54
56

途
耐
有
限
公
司

楊
竣
傑

85
90
10
06
61

星
牆
合
作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蔡
聰
源

86
90
11
83
26

饗
瀛
有
限
公
司

李
家
瀛

87
90
00
20
63

廣
明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雅
君

88
89
13
60
16

圓
玉
有
限
公
司

簡
証
壹

89
83
03
38
16

品
山
設
計
有
限
公
司

張
凱
傢

90
90
47
86
59

詮
通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楊
景
涵

91
00
00
04
29

盈
鼎
國
際
工
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曾
朝
輝

92
94
01
87
35

詳
裕
國
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顏
明
郁

93
94
24
56
53

海
鴻
建
設
有
限
公
司

陳
思
漢

94
91
10
11
75

榮
慧
有
限
公
司

王
昱
蓁

95
90
19
91
58

破
殼
數
位
網
路
有
限
公
司

紀
孟
任

96
94
18
77
30

迪
意
希
有
限
公
司

羅
浚
瑀

97
82
92
07
70

興
合
鑫
國
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管
彬
儒

98
93
57
56
40

小
木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姜
太
乙

99
95
42
95
39

薇
娜
絲
美
學
有
限
公
司

程
巧
樺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9
8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9
90
0號

共
計
：
10
3筆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9
2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9
3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9
4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9
5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9
6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9
7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8
6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8
7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8
8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8
9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9
0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9
10
0號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8
1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8
2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8
3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8
4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18
5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6
00
67
96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命

令
解

散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4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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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5/
02
/1
1

頁
  
  
次

：
6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0
0

95
42
70
32

創
造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St
ew
ar
t

Mi
ch
ae
l

Ja
me
s

10
1

96
75
36
26

銳
博
斯
國
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陳
品
馨

10
2

95
43
35
06

柔
情
似
水
玉
器
有
限
公
司

邱
彦
傑

10
3

00
22
76
42

婷
婷
玉
立
園
藝
有
限
公
司

李
映
蓉

共
計
：
10
3筆

批
號
：
11
45
0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20
0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20
1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20
20
0號

11
5年

01
月
2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20
3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6
00
67
96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命

令
解

散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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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2日

發文字號：府工新字第11530155641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115年2月9日府工新字第1153014370號函附公聽會會議紀錄及用地取

得協議價購會議說明資料予林啟銘（如附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第1項第3款。

公告事項： 

 
一、本府為辦理114年度「成福路121巷56弄至60弄道路興建工程」，業依土地徵收條

例第10、11條規定，於114年3月14日、114年4月30日舉辦2場公聽會，並於114年

7月30日、114年9月25日召開用地取得協議價購會議，經依地籍資料登記地址寄送

上開會議通知、紀錄及協議取得相關說明資料予土地所有權人白含笑、林啟銘

，均無人認領退回本府。

二、經查白含笑已死亡，林啟銘亦為其繼承人之一，案經本府以115年2月9日府工新字

第1153014370號函檢送前開2場公聽會會議紀錄、用地取得協議價購會議說明資料

（含其他取得方式評估說明及協議價購價格訂定過程相關資訊）予林啟銘，通知

其對興辦事業計畫陳述意見並再次協議，惟林君已遷出國外，經洽外交部領事事

務局查無其國外地址，因其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上開文件無法送達，爰依規

定辦理公示送達。

三、本案本府115年2月9日府工新字第1153014370號函文件存放於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

處（工程配合科），權利關係人得於辦公時間內前往領取。

四、受送達人如同意協議價購，請於115年6月1日前備妥同意協議價購契約書等文件洽

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辦理協議價購事宜，逾期未提出視為未達成協議價購，本

府將依法辦理徵收。又如對前揭工程2次公聽會會議紀錄內容及嗣後依法辦理徵收

案有意見，亦請於115年6月1日前依行政程序法第105條規定，以書面向本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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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及法律上之陳述意見，逾期視為放棄陳述意見之機會。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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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辦理「成福路 121巷 56弄至 60弄道路興建工程」公聽會

及協議價購土地 所 有 權人

權利關係人 遷移地址不明公示送達清冊 

所 有 權 人 原 地 址 

土 地 標 示 

區 段 
小

段 
地號 

林啟銘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

段○○○號○樓 

南

港 

新 

光 

二 192-1、198-4、

198-5 

被繼承人白含笑 

 

 

繼承人林啟銘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

段○○○號○樓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

段○○○號○樓 

南

港 

新 

光 

二 192-1、198-4、

198-5 

第 1頁 共 1頁    承辦人： 陳侃如   簽章：          電話： 02-27208889/1999轉 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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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都建字第1156084528號

主旨：預告「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依據：依行政程序法第154條及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29條第2項準用第8條規定辦理

。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刊於本市建築管

理工程處網站（https://cmo.gov.taipei/Default.aspx）。

三、為配合現行實際執行方式，本次為行政執行層面之調整，未新增或加重人民權益

之限制，爰縮短本案預告期間為21日，俾利後續相關法制作業進程。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本府公報之次日起21日

內，向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洽詢或提供意見：

(一)承辦機關：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二)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2樓南區。

(三)電話：02-27208889∕1999轉8437，黃工程員。

(四)傳真：02-2759-5759。

(五)電子信箱：kt8577@gov.taipei。

市長  蔣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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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總說明 

一、 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下稱本處理規則）於一○○年四月一日訂定

發布全文三十五條，歷經四次修正在案，現行條文係於一一○年十二月

二十三日(一一○)府法綜字第一一○三○五六六六四號令修正發布部

分條文。為簡化違建查報規定，提昇行政效能，經研討後修正第十條及

第十七條，以統一違建查處標準，及部分條文已有建築法規第七十三條

規範者，回歸該法令管理為之，另因應高齡化人口增加鼓勵老舊公寓增

設電梯，故增列既存違建查報拆除規定，使得民眾增設電梯不受既存違

建阻礙，爰擬具本規則條文修正草案。 

二、 本規則共計三十六條，本次修正十六條，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修正條文第二條、第十八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五條，依現行體

例規定，法規中第一次出現機關名稱應使用全銜，酌作文字修正。 

(二)修正條文第四條，為避免本規則既存違建內部整修行為與建築法第

七十七條之二及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所稱之「室內裝修」法定

用詞定義混淆，增訂違建「內部整修」用詞定義。 

(三)修正條文第七條，考量拍照列管係對於違建違法情節輕微之違建管

理，修正無壁體花架在未影響原核准使用執照停車空間之使用者予

以拍照列管。 

(四)修正條文第八條，綠化景觀設施非建築法所稱之雜項工作物，第一

項爰予以刪除，並配合一百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發布修正臺北市新

建建築物綠化實施規則，將屋頂平臺之綠化設施設備層高度尺寸修

正為八十公分。有關屋頂平臺之溫室查處要件，修正為其綠化設施

面積計算部分須由建築師簽證，另考量部分設置於屋頂平臺之構造

物（例如：洗手台、曬衣架等），非屬建築法定義之建築物，爰增訂

第三項規定，以玆明確查處標準。 

(五)修正條文第十條，考量陽臺加窗違建查處，不因不同時期建築執照

而有差別，故刪除但書規定及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款垂直固定裝飾

版規定，以統一陽臺違建查處標準，並刪除「原有」文字，以外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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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存在作為查處判斷。又為落實公寓大廈管理規約自治精神，增

訂陽臺違建違反規約規定則予以查報拆除之但書規定。另增訂陽臺

加設門、窗違建之材質限制規範。 

(六)修正條文第十四條，為避免實務執行產生爭議且較符合實務執行，

將本條文字「建築空地」酌修為「空地」，另為保障行人通行，爰增

訂柵欄式圍籬不得占用無遮簷人行道或騎樓之規定。 

(七)修正條文第十七條，刪除合併計算第六條雨遮及既存違建面積之無

壁體棚架查處規定，另將無壁體透明棚架位於「法定停車空間無礙

停車者」酌修為位於「停車空間無礙停車者」予以拍照列管。 

(八)修正條文第十八條，有關現行條文第二項規定，考量「報都發局列

管」與「拍照列管」有重複作業情事，故予以簡化並酌予修正。 

(九)修正條文第十九條，將本條設備查處位置，修正為位於防火間隔（巷）

突出建築物外牆面未超過六十公分者予以拍照列管。另考量業者設

備之處理容量受餐廳規模大小、類型、營運情形而有不同，為避免

實務執行上與環境主管機關規範相牴觸之情形，爰予刪除本條第二

項油煙廢氣處理設備及其附屬排煙管之尺寸規模規定。 

(十)修正條文第二十條，本規則係規範違章建築查報拆除之要件，與本

府環境保局處理空調設備之噪音或冷氣水之是類案件，本屬兩件不

同情事，爰予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但書規定。 

(十一)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考量建築物屋頂型式除本條文現行規範之

屋頂平臺及屋頂突出物亦包含建築圖說之露臺，爰增訂屋頂型儲

水器於露臺之規定。另對於新違建之「妨礙市容觀瞻」之規範無

明確定義，且實務執行上無必要，為達新違建認定一致性，故經

檢視予以刪除。 

(十二)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增列「內部整修」用

詞定義，爰將「室內裝修」酌修為「內部整修」。實務執行上對於

屋頂違建內部隔間修改年期，尚難逕予判別，考量統一屋頂既存

違建內部使用單元之查處認定方法，爰予以刪除第二項第一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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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目「新增使用單元」之文字。又為因應本市高齡者之居住需求，

增訂「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增

設昇降機遭法定空地上既存違建阻礙」之專案查報拆除規定。 

(十三)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九條，對於本市人字型屋頂型式之

既存違建舊有房屋，多屬屋齡較老舊之建築物，考量建築技術規

則規定住宅建築高度不得超過三點六公尺，爰予增訂。 

(十四)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修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航空測量所」

為「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且考量現行判斷

違建完成時間之資料來源有都發局製發之歷史圖資展示系統航測

影像，酌予修正本條文第一項第四款文字，以符實際執行。另為

加強行政機關執行拍照存證之認定明確性，刪除「材質非屬新穎」

等涉及主觀判斷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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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6
01
28

 

「
臺
北
市
違
章
建
築
處
理
規
則
」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條
文
對
照
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二
條

 
 
本
規
則
之
主
管
機
關
為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
以
下
簡
稱
都

發
局
）。

 

第
二
條

 
 
本
規
則
之
主
管
機
關
為
本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
以
下
簡
稱
都
發
局
）。

 

依
現
行
體
例
規
定
，
法
規
中
第
一
次
出
現
機

關
名
稱
應
使
用
全
銜
，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
 

第
四
條
  
本
規
則
之
用
詞
定
義
如
下
：
 

一
、

 新
違
建
：
指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一
月

一
日

以
後

新
產

生
之
違
建
。
 

二
、

 既
存
違
建
：
指
中
華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以

後
至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以

前
已

存
在

之
違
建
。
 

三
、

 舊
有
房
屋
：
指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以

前
及

本
市

改
制

後
編

入
之

五
個
行
政
區
（
文
山
、
南
港
、

內
湖
、
士
林
、
北
投
）
都
市

第
四
條
  
本
規
則
之
用
詞
定
義
如
下
：
 

一
、

 新
違
建
：
指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一
月

一
日

以
後

新
產

生
之
違
建
。
 

二
、

 既
存
違
建
：
指
中
華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以

後
至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以

前
已

存
在

之
違
建
。
 

三
、

 舊
有
房
屋
：
指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以

前
及

本
市

改
制

後
編

入
之

五
個
行
政
區
（
文
山
、
南
港
、

內
湖
、
士
林
、
北
投
）
都
市

一
、

 有
關
本
市
屋
頂
既
存
違
建
內
部
整
修

之
違
建
管
理
，
始
於
11
0年

12
月
23
日

修
法
後
新
增
，「

為
因
應
屋
頂
既
存
違

建
有
裝
修
之
現
實
需
求
，
並
兼
顧
民

眾
居
住
安
全
與
公
共
安
全
，
故
要
求

於
裝
修
屋
頂
既
存
違
建
時
，
應
先
經

都
發
局
許
可
後
始
得
為
之
，
且
應
依

許
可
內
容
為
裝
修
，
否
則
即
予
認
定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
而
列
為
優
先
執
行

查
報
拆
除
對
象
」。

惟
按
內
政
部
研
提

意
見
，「

臺
北
市
政
府
修
正
『
臺
北
市

違
章
建
築
處
理
規
則
』
第
二
十
五
條

部
分
，
涉
及
室
內
裝
修
相
關
規
定
，

俟
與
建
築
法
第
七
十
七
條
之
二
及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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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公
布

前
已

存
在

之
建

築
物
。
 

四
、

 修
繕
：
指
建
築
物
之
基
礎
、

樑
柱
、
承
重
牆
壁
、
樓
地
板
、

屋
架
，
在
原
規
模
範
圍
內
，

以
非

永
久

性
建

材
為

修
理

或
變
更
，
且
其
中
任
何
一
種

修
繕
項
目
未
有
過
半
者
。
 

五
、

 內
部
整
修
：
指
建
築
物
室
內

牆
面

變
更

或
施

作
天

花
板

之
行
為
。
 

六
、

 壁
體
：
指
能
達
成
區
劃
或
分

割
以

界
定

空
間

之
固

定
設

施
。
 

七
、

 施
工
中
違
建
：
指
工
程
尚
未

完
成
，
現
場
有
工
人
、
機
具
、

施
工
材
料
或
廢
料
等
。

 

八
、

 查
報
拆
除
：
指
違
反
建
築
法

擅
自
搭
建
之
違
建
，
舉
報
並

執
行
拆
除
。
 

計
畫

公
布

前
已

存
在

之
建

築
物
。
 

四
、

 修
繕
：
指
建
築
物
之
基
礎
、

樑
柱
、
承
重
牆
壁
、
樓
地
板
、

屋
架
，
在
原
規
模
範
圍
內
，

以
非

永
久

性
建

材
為

修
理

或
變
更
，
且
其
中
任
何
一
種

修
繕
項
目
未
有
過
半
者
。
 

五
、

 壁
體
：
指
能
達
成
區
劃
或
分

割
以

界
定

空
間

之
固

定
設

施
。
 

六
、

 施
工
中
違
建
：
指
工
程
尚
未

完
成
，
現
場
有
工
人
、
機
具
、

施
工
材
料
或
廢
料
等
。

 

七
、

 查
報
拆
除
：
指
違
反
建
築
法

擅
自
搭
建
之
違
建
，
舉
報
並

執
行
拆
除
。
 

八
、

 拍
照
列
管
：
指
違
建
違
法
情

節
輕

微
或

既
存

違
建

得
列

入
分
類
分
期
程
序
處
理
，
而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管
理
辦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
第
三
十
三
條
上
有
不
符
，
仍
請

臺
北
市
政
府
檢
視
修
正
條
文
之
適
法

性
後
再
予
執
行
。
」，

及
行
政
院

11
1

年
5月

6日
院
臺
建
字
第

11
10
01
28
44

號
函
，「

為
避
免
本
規
則
既
存
違
建
內

部
整
修
行
為
與
建
築
法
第
七
十
七
條

之
二
及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管
理
辦
法

所
稱
之
『
室
內
裝
修
』
法
定
用
詞
定

義
混
淆
，
請
臺
北
市
政
府
重
新
檢
視

修
正
條
文
，
妥
適
修
正
用
語
」，

爰
將

現
行
條
文
第
二
十
五
條
之
「
室
內
裝

修
」
用
語
酌
修
為
「
內
部
整
修
」，

並

於
本
條
文
增
訂
違
建
「
內
部
整
修
」

用
詞
定
義
。
 

二
、

 配
合
增
訂
「
內
部
整
修
」
用
詞
定
義
，

現
行
條
文
第
五
款
至
第
十
二
款
款
次

變
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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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拍
照
列
管
：
指
違
建
違
法
情

節
輕

微
或

既
存

違
建

得
列

入
分
類
分
期
程
序
處
理
，
而

予
以
拍
照
建
檔
，
暫
免
查
報

處
分
者
。
 

十
、

 拍
照
存
證
：
指
違
建
完
成
時

間
之

現
場

狀
況

或
現

有
資

料
無
法
立
即
判
定
，
而
予
以

拍
照
建
檔
。
 

十
一
、

 防
火
間
隔
（
巷
）：

指
依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建

築
設

計

施
工

編
規

定
留

設
之

防

火
空
間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以
後

領

有
建

造
執

照
之

建
築

基

地
，

未
標

示
防

火
間

隔

者
，
以
距
離
地
界
線
一
點

五
公

尺
範

圍
內

視
為

防

火
間
隔
。
 

十
二
、

 非
永
久
性
建
材
：
指
除
鋼

予
以
拍
照
建
檔
，
暫
免
查
報

處
分
者
。
 

九
、

 拍
照
存
證
：
指
違
建
完
成
時

間
之

現
場

狀
況

或
現

有
資

料
無
法
立
即
判
定
，
而
予
以

拍
照
建
檔
者
。
 

十
、

 防
火
間
隔
（
巷
）：

指
依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建
築

設
計

施
工

編
規
定
留
設
之
防
火
空
間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以
後

領
有

建
造

執
照

之
建
築
基
地
，
未
標
示
防
火

間
隔
者
，
以
距
離
地
界
線
一

點
五

公
尺

範
圍

內
視

為
防

火
間
隔
。
 

十
一
、

 非
永
久
性
建
材
：
指
除
鋼

筋
混
凝
土
（

RC
）、

鋼
骨

（
SC
，
不
包
含
小
尺
寸
之

H
型
鋼
）、

鋼
骨
鋼
筋
混
凝

土
（
SR
C）
、
加
強
磚
造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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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
混
凝
土
（

RC
）、

鋼
骨

（
SC
，
不
包
含
小
尺
寸
之

H
型
鋼
）、
鋼
骨
鋼
筋
混
凝

土
（
SR
C）
、
加
強
磚
造
等

以
外
之
材
料
。
 

十
三
、

 小
尺
寸
之

H
型
鋼
：
指
高

度
不

超
過

一
百

五
十

公

厘
、
寬
度
不
超
過
一
百
二

十
五
公
厘
、
中
間
版
厚
度

不
超
過
九
公
厘
之
鋼
材
。
 

以
外
之
材
料
。
 

十
二
、

 小
尺
寸
之

H
型
鋼
：
指
高

度
不

超
過

一
百

五
十

公

厘
、
寬
度
不
超
過
一
百
二

十
五
公
厘
、
中
間
版
厚
度

不
超
過
九
公
厘
之
鋼
材
。
 

第
七
條
  
以
竹
、
木
或
輕
鋼
架
搭
建
之
無
壁

體
花
架
，
其
頂
蓋
透
空
率
在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
面
積
在
三
十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
高
度
符
合
下
列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
且
未
占
用
巷
道
、
防
火

間
隔
（
巷
）、

避
難
平
臺
或
位
於
停

車
空
間
無
礙
停
車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一
、

 設
置
於
屋
頂
平
臺
，
其
高
度

在
二
點
五
公
尺
以
下
。

 

第
七
條
  
以
竹
、
木
或
輕
鋼
架
搭
建
之
無
壁

體
花
架
，
其
頂
蓋
透
空
率
在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
面
積
在
三
十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
高
度
符
合
下
列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
且
未
占
用
巷
道
、
法
定

停
車
空
間
、
防
火
間
隔
（
巷
）
或

避
難
平
臺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一
、

 設
置
於
屋
頂
平
臺
，
其
高
度

在
二
點
五
公
尺
以
下
。

 

二
、

 設
置
於
露
臺
或
法
定
空
地
，

本
條
文
規
範
無
壁
體
花
架
與
現
行
條
文
第

十
七
條
規
範
無
壁
體
透
明
棚
架
皆
為
四
周

無
壁
體
之
頂
棚
構
造
物
型
式
，
考
量
拍
照
列

管
係
對
於
違
建
違
法
情
節
輕
微
之
違
建
管

理
，
爰
比
照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七
條
規
定
，
修

正
為
在
未
影
響
原
核
准
使
用
執
照
停
車
空

間
之
使
用
者
予
以
拍
照
列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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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設
置
於
露
臺
或
法
定
空
地
，

其
高

度
在

二
點

五
公

尺
以

下
或
低
於
該
層
樓
高
度
。

 

其
高

度
在

二
點

五
公

尺
以

下
或
低
於
該
層
樓
高
度
。
 

第
八
條
  
設
置
於
屋
頂
平
臺
之
綠
化
設
施
，

設
備
層
高
度
在
八
十
公
分
以
下
，

未
占
用
避
難
平
臺
，
且
符
合
下
列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
經
直
下
方
各
層

全
體
所
有
權
人
同
意
，
並
由
建
築

師
或

相
關

專
業

技
師

簽
證

結
構

安
全
無
虞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一
、

 緊
鄰

女
兒

牆
設

置
且

覆
土

完
成
後
，
女
兒
牆
高
度
不
足

一
點
五
公
尺
者
，
女
兒
牆
上

方
已
設
置
透
空
安
全
欄
杆
。
 

二
、

 未
緊
鄰
女
兒
牆
設
置
，
且
距

女
兒
牆
內
緣
一
公
尺
以
上
。
 

  
  
  
  
溫

室
設

置
於

無
既

存
違

建
且

設

有
綠

化
設

施
面

積
超

過
建

築
面

積
百

分
之

十
二

點
五

以
上

之
原

有
屋
頂
平
臺
上
方
，
其
面
積
在
十

第
八
條

 
 
假
山
水
或
魚
池
等
景
觀
設
施
符

合
下
列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一
、

 設
置
於
法
定
空
地
，
未
占
用

巷
道
、
無
遮
簷
人
行
道
、
騎

樓
地
、
法
定
停
車
空
間
、
開

放
空
間
或
防
火
間
隔
（
巷
）。

 

二
、

 設
置
於
露
臺
，
經
直
下
層
所

有
權
人
同
意
，
並
由
建
築
師

或
相

關
專

業
技

師
簽

證
結

構
安
全
無
虞
。
 

三
、

 設
置

於
屋

頂
平

臺
未

占
用

避
難
平
臺
，
經
直
下
方
各
層

全
體
所
有
權
人
同
意
，
並
由

建
築

師
或

相
關

專
業

技
師

簽
證
結
構
安
全
無
虞
。

 

  
  
  
  
設
置
於
屋
頂
平
臺
之
綠
化
設
施
，

一
、

 有
關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項
規
定
之
假
山

水
或
魚
池
等
景
觀
設
施
非
建
築
法
所

稱
之
雜
項
工
作
物
，
爰
予
以
刪
除
。

另
按
建
築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其
他
與
原
使
用
執
照
不
合
之
變

更
，
應
辦
理
變
更
使
用
執
照
，
如
綠

化
設
施
與
原
使
用
執
照
不
符
，
得
依

建
築
法
處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
使
用

人
新
臺
幣
六
萬
元
以
上
三
十
萬
以
下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並
得
連
續
處
罰
，
考
量
行
政
執
行
裁

罰
時
建
築
法
規
定
已
明
確
，
爰
予
以

刪
除
。
 

二
、

 配
合
一
百
十
四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發

布
修
正
臺
北
市
新
建
建
築
物
綠
化
實

施
規
則
，
將
本
修
正
條
文
第
一
項
規

定
之
綠
化
設
施
設
備
層
高
度
修
正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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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方
公
尺
以
下
，
高
度
在
二
點
五

公
尺
以
下
，
以
非
永
久
性
透
明
材

質
所

構
築

，
並

以
適

當
支

撐
固

定
，
且
未
占
用
避
難
平
臺
，
經
直

下
方
各
層
全
體
所
有
權
人
同
意
，

並
由

建
築

師
簽

證
綠

化
設

施
面

積
符

合
規

定
且

由
建

築
師

或
相

關
專

業
技

師
簽

證
結

構
安

全
無

虞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符
合
下
列
標
準
之
設
施
，
免
予
查

報
：
 

一
、

 設
置

於
屋

頂
平

臺
之

洗
水

槽
，
或
高
度
在
二
點
五
公
尺

以
下

之
曬

衣
立

橫
桿

架
等

生
活
需
用
設
施
。
 

二
、

 咖
啡
座
、
烤
肉
台
、
或
球
場

網
狀
圍
籬
，
其
透
空
率
百
分

之
七
十
以
上
、
高
度
四
點
五

公
尺

以
下

等
僅

供
社

區
使

用
之
遊
憩
設
施
。
 

設
備
層
高
度
在
五
十
公
分
以
下
，

未
占
用
避
難
平
臺
，
且
符
合
下
列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
經
直
下
方
各
層

全
體
所
有
權
人
同
意
，
並
由
建
築

師
或

相
關

專
業

技
師

簽
證

結
構

安
全
無
虞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一
、

 緊
鄰

女
兒

牆
設

置
且

覆
土

完
成
後
，
女
兒
牆
高
度
不
足

一
點
五
公
尺
者
，
女
兒
牆
上

方
已
設
置
透
空
安
全
欄
杆
。
 

二
、

 未
緊
鄰
女
兒
牆
設
置
，
且
距

女
兒
牆
內
緣
一
公
尺
以
上
。
 

  
  
  
  
溫

室
設

置
於

無
既

存
違

建
且

設

有
綠

化
設

施
面

積
超

過
建

築
面

積
百

分
之

十
二

點
五

以
上

之
原

有
屋
頂
平
臺
上
方
，
其
面
積
在
十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
高
度
在
二
點
五

公
尺
以
下
，
以
非
永
久
性
透
明
材

質
所

構
築

，
並

以
適

當
支

撐
固

定
，
且
未
占
用
避
難
平
臺
，
經
直

八
十
公
分
。
 

三
、

 本
條
文
第
三
項
屋
頂
平
臺
之
溫
室
查

處
要
件
，
包
含
原
建
築
執
照
圖
說
之

建
築
面
積
與
綠
化
設
施
面
積
之
百
分

比
，
其
中
面
積
計
算
係
屬
建
築
師
簽

證
範
疇
，
行
政
機
關
難
以
逕
由
現
場

勘
查
及
圖
面
比
對
判
別
之
，
爰
修
正

為
綠
化
設
施
面
積
計
算
部
分
須
由
建

築
師
簽
證
之
規
定
。
 

四
、

 考
量
部
分
設
置
於
屋
頂
平
臺
之
構
造

物
（
例
如
：
洗
手
台
、
曬
衣
架
等
），

非
屬
建
築
法
定
義
之
建
築
物
，
惟
因

無
依
循
標
準
，
現
行
執
行
上
常
有
查

處
爭
議
，
爰
增
訂
第
三
項
規
定
，
以

玆
明
確
查
處
標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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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方
各
層
全
體
所
有
權
人
同
意
，

並
由

建
築

師
或

相
關

專
業

技
師

簽
證
結
構
安
全
無
虞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第
十
條
  
領
有
使
用
執
照
之
建
築
物
，
二
樓

以
上

之
陽

臺
加

窗
或

一
樓

陽
臺

加
設
之
門
、
窗
者
，
未
突
出
外
牆

或
陽
臺
欄
杆
外
緣
，
且
外
牆
未
拆

除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但
若
違
反

已
報

備
有

案
之

公
寓

大
廈

規
約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
並

經
公
寓
大
廈
主
管
機
關
通
報
者
，

應
予
查
報
拆
除
。
 

  
  
  
  
前
項
設
置
之
門
，
其
材
質
以
非
永

久
性
建
材
（
不
含
磚
造
）
為
限
；

前
項
設
置
之
窗
（
除
窗
框
外
），

其

材
質

以
透

明
之

非
永

久
性

建
材

為
限
。
 

第
十
條
  
領
有
使
用
執
照
之
建
築
物
，
陽
臺

有
下
列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一
、

 二
樓

以
上

之
陽

臺
加

窗
或

一
樓
陽
臺
加
設
之
門
、
窗
，

未
突

出
外

牆
或

陽
臺

欄
杆

外
緣
，
且
原
有
外
牆
未
拆
除

者
。
但
建
造
執
照
所
載
發
照

日
為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五
年

一
月
一
日
以
後
，
其
陽
臺
不

計
入
建
蔽
率
、
容
積
率
者
，

應
查
報
拆
除
。
 

二
、

 陽
臺
欄
杆
上
方
開
口
，
以
非

永
久
性
建
材
（
不
含
磚
造
）

設
置
之
垂
直
固
定
裝
飾
版
，

未
逾

陽
臺

寬
度

四
分

之
一

一
、

 檢
討
實
務
執
行
上
難
以
藉
由
勘
查
判

別
外
牆
是
否
為
原
有
使
用
執
照
之
建

築
物
外
牆
，
為
減
少
行
政
機
關
執
行

上
之
爭
議
，
爰
將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之
「
原
有
」
文
字
刪
除
，
以
外

牆
有
無
存
在
作
為
查
處
標
準
。
 

二
、

 現
行
條
文
但
書
限
制
建
造
執
照
核
發

日
95
年

1月
1日

以
後
者
禁
止
陽
臺
加

窗
，
該
但
書
起
於

94
年
修
訂
臺
北
市

違
章
建
築
處
理
要
點
而
新
增
，
修
訂

背
景
理
由
為
「
提
供
火
災
逃
生
避
難

空
間
及
增
加
等
待
救
援
空
間
」，

查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
陽
臺
非
屬
建
築
物
之

避
難
空
間
並
無
規
定
須
作
為
逃
生
避

難
使
用
，
又
按

11
3年

4月
23
日
會
議

記
錄
，
消
防
局
表
示
「
消
防
救
災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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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但
其
開
口
淨
高
未
達
一

百
二

十
公

分
以

上
或

淨
寬

未
達
七
十
五
公
分
以
上
者
，

應
查
報
拆
除
。

 

以
樓
梯
為
主
要
救
災
動
線
，
陽
臺
部

分
非
屬
救
災
空
間
。
」。

又
查
內
政
部

函
93
年

7月
15
日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9
30
08
53
03
號
函
釋
，
有
關
建
築
物

原
有
外
牆
未
拆
除
，
僅
在
陽
臺
上
加

裝
窗
戶
，
已
涉
有
與
原
核
定
使
用
不

合
之
變
更
，
則
不
依
違
章
建
築
論
處
，

按
其
函
釋
規
定
，
有
關
陽
臺
加
窗
之

違
章
建
築
係
以
外
牆
有
無
拆
除
作
為

依
據
，
並
無
年
期
分
界
之
限
制
。
考

量
本
條
但
書
於

94
年
修
訂
迄
今
逾

20

年
，
為
求
統
一
執
行
查
處
，
不
因
不

同
時
期
建
築
執
照
而
有
差
別
，
故
該

但
書
規
定
予
以
刪
除
。

 

三
、

 為
依
法
報
備
有
案
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於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規
約
訂
定

不
得
有
陽
臺
加
窗
違
建
者
，
為
落
實

其
自
治
精
神
，
故
增
訂
「
若
違
反
已

報
備
有
案
之
公
寓
大
廈
規
約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
並
經
公
寓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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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
主
管
機
關
通
報
者
，
應
予
查
報
拆

除
」
之
但
書
規
定
。
 

四
、

 增
訂
第
二
項
說
明
本
條
文
之
門
、
窗

材
質
規
定
，
以
減
少
實
務
執
行
上
認

定
之
歧
異
。
有
關
門
、
窗
沿
用
現
行

條
文
第
二
項
之
非
永
久
性
建
材
（
不

含
磚
造
）
規
定
，
且
陽
臺
加
窗
違
建

者
應
符
合
透
明
材
質
，
惟
考
量
一
樓

陽
臺
隱
密
性
情
況
，
對
於
一
樓
陽
臺

加
門
違
建
者
不
強
制
規
範
有
透
明
性

材
質
之
必
要
。
另
因
應
本
條
文
修
正

後
之
陽
臺
加
設
門
、
窗
係
對
於
「
有

無
突
出
外
牆
或
陽
臺
欄
杆
外
緣
」
及

「
外
牆
有
無
拆
除
」
者
為
查
處
標
的
，

為
統
一
本
條
文
之
門
、
窗
查
處
規
範
，

爰
刪
除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垂

直
固
定
裝
飾
版
規
定
，
並
將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文
字
修
正
及
移
列

至
第
一
項
。
 

第
十
四
條

 
 
設
置
於
空
地
或
法
定
空
地
上

第
十
四
條

 
 
設
置
於
建
築
空
地
或
法
定
空

一
、

 查
建
築
法
相
關
規
定
尚
無
「
建
築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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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欄
柵
式
圍
籬
，
其
高
度
在
二
公

尺
以

下
、

牆
基

在
六

十
公

分
以

下
、

透
空

率
在

百
分

之
七

十
以

上
，
且
未
占
用
法
定
停
車
空
間
、

無
遮
簷
人
行
道
或
騎
樓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地
上
之
欄
柵
式
圍
籬
，
其
高
度
在

二
公
尺
以
下
、
牆
基
在
六
十
公
分

以
下
、
透
空
率
在
百
分
之
七
十
以

上
，

且
未

占
用

法
定

停
車

空
間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地
」
之
名
詞
規
定
，
故
行
政
機
關
執

行
上
常
有
認
定
之
歧
異
，
為
避
免
實

務
執
行
產
生
爭
議
且
較
符
合
實
務
執

行
，
爰
將
本
條
文
字
「
建
築
空
地
」
酌

修
為
「
空
地
」。

 

二
、

 另
為
保
障
行
人
通
行
，
爰
增
訂
柵
欄

式
圍
籬
不
得
占
用
無
遮
簷
人
行
道
或

騎
樓
之
規
定
。
 

第
十
七
條

 
 
設
置
於
建
築
物
露
臺
或
一
樓

法
定
空
地
之
無
壁
體
透
明
棚
架
，

其
高

度
在

三
公

尺
以

下
或

低
於

該
層
樓
層
高
度
，
每
戶
搭
建
面
積

三
十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
且
未
占
用

巷
道

、
開

放
空

間
、

防
火

間
隔

（
巷
）
或
位
於
停
車
空
間
無
礙
停

車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第
十
七
條

 
 
設
置
於
建
築
物
露
臺
或
一
樓

法
定
空
地
之
無
壁
體
透
明
棚
架
，

其
高

度
在

三
公

尺
以

下
或

低
於

該
層
樓
層
高
度
，
每
戶
搭
建
面
積

與
第

六
條

雨
遮

之
規

定
面

積
合

併
計
算
在
三
十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

且
未
占
用
巷
道
、
開
放
空
間
、
防

火
間
隔
（
巷
）
或
位
於
法
定
停
車

空
間

無
礙

停
車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前
項
規
定
係
以
單
戶
計
算
面
積
，

並
應
包
含
既
存
違
建
。

 

考
量
雨
遮
及
既
存
違
建
皆
業
已
有
各
自
之

管
理
規
範
，
為
減
少
違
建
查
處
判
斷
條
件
以

提
高
行
政
機
關
執
行
效
率
，
爰
刪
除
合
併
計

算
第
六
條
雨
遮
及
既
存
違
建
面
積
之
規
定
。

另
考
量
拍
照
列
管
係
對
於
違
建
違
法
情
節

輕
微
之
違
建
管
理
，
爰
將
「
法
定
停
車
空
間

無
礙
停
車
者
」
酌
修
為
「
停
車
空
間
無
礙
停

車
者
」
予
以
拍
照
列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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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八
條

 
 
設
置
於
法
定
空
地
之
守
望
相

助
崗
亭
，
不
符
臺
北
市
免
辦
建
築

執
照

建
築

物
或

雜
項

工
作

物
處

理
原
則
規
定
，
其
面
積
在
六
點
六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
高
度
在
二
點
五

公
尺
以
下
，
未
占
用
無
遮
簷
人
行

道
、
騎
樓
、
法
定
停
車
空
間
或
防

火
間
隔
（
巷
），

未
影
響
公
眾
通

行
，
且
以
一
座
為
限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設

置
於

臨
接

路
口

十
公

尺
以

下

之
路
面
、
人
行
道
、
一
般
巷
道
、

騎
樓
之
守
望
相
助
崗
亭
，
不
符
臺

北
市

免
辦

建
築

執
照

建
築

物
或

雜
項
工
作
物
處
理
原
則
規
定
，
其

面
積
在
六
點
六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

取
得
臺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
以
下

簡
稱
警
察
局
）
依
臺
北
市
守
望
相

助
崗

亭
及

出
入

口
柵

欄
設

置
管

理
要
點
規
定
之
核
准
者
，
應
拍
照

第
十
八
條

 
 
設
置
於
法
定
空
地
之
守
望
相

助
崗
亭
，
不
符
臺
北
市
免
辦
建
築

執
照

建
築

物
或

雜
項

工
作

物
處

理
原
則
規
定
，
其
面
積
在
六
點
六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
高
度
在
二
點
五

公
尺
以
下
，
未
占
用
無
遮
簷
人
行

道
、
騎
樓
、
法
定
停
車
空
間
或
防

火
間
隔
（
巷
），

未
影
響
公
眾
通

行
，
且
以
一
座
為
限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設

置
於

臨
接

路
口

十
公

尺
以

下

之
路
面
、
人
行
道
、
一
般
巷
道
、

騎
樓
之
守
望
相
助
崗
亭
，
不
符
臺

北
市

免
辦

建
築

執
照

建
築

物
或

雜
項
工
作
物
處
理
原
則
規
定
，
其

面
積
在
六
點
六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

取
得

本
府

警
察

局
依

臺
北

市
守

望
相

助
崗

亭
及

出
入

口
柵

欄
設

置
管
理
要
點
規
定
之
核
准
，
並
檢

具
相

關
圖

說
及

核
准

文
件

報
都

一
、

 有
關
現
行
條
文
第
二
項
規
定
，
現
以

警
察
局
邀
集
相
關
單
位
辦
理
現
場
會

勘
之
會
議
記
錄
或
發
函
副
知
之
方
式

辦
理
，
考
量
「
報
都
發
局
列
管
」
與

「
拍
照
列
管
」
有
重
複
作
業
情
事
，

故
予
以
簡
化
並
酌
予
修
正
。
 

二
、

 依
現
行
體
例
規
定
，
法
規
中
第
一
次

出
現
機
關
名
稱
應
使
用
全
銜
，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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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管
。

 
發
局
列
管
，
應
拍
照
列
管
。
 

第
十
九
條

 
 
設
置
於
法
定
空
地
之
露
天
空

調
設
備
，
其
高
度
在
一
點
七
公
尺

以
下
、
體
積
在
一
點
五
立
方
公
尺

以
下
，
且
未
占
用
騎
樓
地
、
開
放

空
間
、
法
定
停
車
空
間
、
巷
道
或

位
於
防
火
間
隔
（
巷
）
突
出
建
築

物
外
牆
面
未
超
過
六
十
公
分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但
露
天
空
調
設
備

與
其
基
座
、
排
風
設
備
、
減
震
器

或
其

他
附

屬
設

備
總

高
度

超
過

三
公

尺
或

其
設

置
樓

層
之

高
度

者
，
應
查
報
拆
除
。
 

  
  
  
  
設

置
於

法
定

空
地

之
餐

飲
業

油

煙
廢

氣
處

理
設

備
及

其
附

屬
排

煙
管
，
未
占
用
騎
樓
地
、
開
放
空

間
、
法
定
停
車
空
間
、
巷
道
或
位

於
防
火
間
隔
（
巷
）
突
出
建
築
物

外
牆
面
未
超
過
六
十
公
分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第
十
九
條

 
 
設
置
於
法
定
空
地
之
露
天
空

調
設
備
，
其
高
度
在
一
點
七
公
尺

以
下
、
體
積
在
一
點
五
立
方
公
尺

以
下
，
且
未
占
用
騎
樓
地
、
開
放

空
間
、
法
定
停
車
空
間
、
巷
道
或

防
火
間
隔
（
巷
）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但
露

天
空

調
設

備
與

其
基

座
、
排
風
設
備
、
減
震
器
或
其
他

附
屬

設
備

總
高

度
超

過
三

公
尺

或
其
設
置
樓
層
之
高
度
者
，
應
查

報
拆
除
。
 

  
  
  
  
設

置
於

法
定

空
地

之
餐

飲
業

油

煙
廢
氣
處
理
設
備
，
其
高
度
在
一

點
五
公
尺
以
下
，
體
積
在
六
立
方

公
尺
以
下
，
其
附
屬
排
煙
管
突
出

建
築

物
外

牆
面

在
六

十
公

分
以

內
，
斷
面
積
未
超
過
零
點
五
平
方

公
尺
，
且
未
占
用
騎
樓
地
、
開
放

空
間
、
法
定
停
車
空
間
、
巷
道
或

一
、

 考
量
拍
照
列
管
係
對
於
違
建
違
法
情

節
輕
微
之
違
建
管
理
，
有
關
本
條
設

備
查
處
位
置
，
爰
比
照
現
行
條
文
第

六
條
雨
遮
規
定
，
修
正
為
位
於
防
火

間
隔
（
巷
）
突
出
建
築
物
外
牆
面
未

超
過
六
十
公
分
者
予
以
拍
照
列
管
。
 

二
、

 另
有
關
現
行
條
文
第
二
項
規
定
，
考

量
業
者
為
抑
制
油
煙
廢
氣
之
使
用
效

能
需
求
，
參
諸
環
境
主
管
機
關
之
餐

飲
油
煙
防
制
設
備
設
置
組
合
指
引
手

冊
等
規
範
，
查
餐
飲
業
油
煙
廢
氣
處

理
設
備
之
處
理
容
量
受
餐
廳
規
模
大

小
、
類
型
、
營
運
情
形
而
有
不
同
，
為

避
免
實
務
執
行
上
與
環
境
主
管
機
關

規
範
相
牴
觸
之
情
形
，
爰
予
刪
除
本

條
第
二
項
油
煙
廢
氣
處
理
設
備
及
其

附
屬
排
煙
管
之
尺
寸
規
模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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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火
間
隔
（
巷
）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第
二
十
條

 
 
設
置
於
屋
頂
平
臺
之
空
調
設

備
，
符
合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建
築
設

計
施
工
編
規
定
，
並
經
建
築
師
或

相
關

專
業

技
師

簽
證

結
構

安
全

無
虞
，
且
取
得
頂
樓
建
築
物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同
意

及
符

合
下

列
各

款
規
定
之
一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一
、

 依
法

成
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組
織
之
公
寓
大
廈
，
依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三

十
一

條
規
定
，
由
該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同

意
。
但
公
寓
大
廈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二
、

 未
依

法
成

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組
織
之
公
寓
大
廈
，
經
該

棟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過

半
數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第
二
十
條

 
 
設
置
於
屋
頂
平
臺
之
空
調
設

備
，
符
合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建
築
設

計
施
工
編
規
定
，
並
經
建
築
師
或

相
關

專
業

技
師

簽
證

結
構

安
全

無
虞
，
且
取
得
頂
樓
建
築
物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同
意

及
符

合
下

列
各

款
規
定
之
一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但
經

環
保

局
認

定
違

反
相

關
法

令
者
，
應
查
報
拆
除
：
 

一
、

 依
法

成
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組
織
之
公
寓
大
廈
，
依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三

十
一

條
規
定
，
由
該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同

意
。
但
公
寓
大
廈
規
約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二
、

 未
依

法
成

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組
織
之
公
寓
大
廈
，
經
該

本
規
則
係
規
範
違
章
建
築
查
報
拆
除
之
要

件
，
與
本
府
環
境
保
局
處
理
空
調
設
備
之
噪

音
或
冷
氣
水
之
是
類
案
件
，
本
屬
兩
件
不
同

情
事
，
考
量
該
設
備
於
本
規
則
實
無
適
用
之

必
要
，
爰
予
刪
除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項
但
書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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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比

例
合

計
過

半
數

之
同

意
。

 

棟
公

寓
大

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過

半
數

及
其

區
分

所
有

權
比

例
合

計
過

半
數

之
同

意
。

 

第
二
十
一
條

 
 
設
置
一
般
經
常
使
用
之
儲

水
器
符
合
下
列
各
款
規
定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一
、

 設
置

屋
頂

型
儲

水
器

須
經

直
下

方
各

層
全

體
所

有
權

人
同
意
。
 

二
、

 安
全
之
規
定
：
 

(一
) 容

量
大
小
：
容
量
為
二

千
二
百
公
升
以
下
。
 

(二
) 高

度
：
儲
水
器
與
其
支

撐
構
架
，
總
高
度
為
二

公
尺
以
下
。
 

(三
) 位

置
：
 

1.
 地

面
型

：
不

得
占

用
巷
道
、
騎
樓
、
無

遮
簷

人
行

道
、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設
置
一
般
經
常
使
用
之
儲

水
器
符
合
下
列
各
款
規
定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一
、

 設
置

屋
頂

型
儲

水
器

須
經

直
下

方
各

層
全

體
所

有
權

人
同
意
。
 

二
、

 安
全
之
規
定
：
 

(一
) 容

量
大
小
：
容
量
為
二

千
二
百
公
升
以
下
。
 

(二
) 高

度
：
儲
水
器
與
其
支

撐
構
架
，
總
高
度
為
二

公
尺
以
下
。
 

(三
) 位

置
：
 

1.
 地

面
型

：
不

得
占

用
巷
道
、
騎
樓
、
無

遮
簷

人
行

道
、

法

一
、

 考
量
建
築
物
屋
頂
型
式
除
本
條
文
現

行
規
範
之
屋
頂
平
臺
及
屋
頂
突
出
物

亦
包
含
建
築
圖
說
之
露
臺
，
且
拍
照

列
管
係
對
於
違
建
違
法
情
節
輕
微
之

違
建
管
理
，
爰
增
訂
屋
頂
型
儲
水
器

於
露
臺
之
規
定
。
 

二
、

 鑒
於
本
條
係
針
對
新
違
建
之
處
理
，

按
本
處
理
規
則
第
五
條
規
定
：「

…
…

拍
照
列
管
之
新
違
建
經
本
府
各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有
妨
礙
公
共
安

全
、
公
共
通
行
或
古
蹟
保
存
維
護
者
，

應
查
報
拆
除
…
…
」，

對
於
「
妨
礙
市

容
觀
瞻
」
之
規
範
並
無
明
確
定
義
，

且
實
務
執
行
上
無
必
要
，
為
達
新
違

建
認
定
一
致
性
，
爰
予
刪
除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規
範
之
「
妨
礙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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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停

車
空
  
  
  

間
、

防
火

間
隔

（
巷

）
及

開
放

空

間
等
。
 

2.
 屋

頂
型
：
 

(1
) 
設

置
於

屋
頂

平
臺

或
露

臺

者
，
應
距
女
兒

牆
內

緣
二

公

尺
以
上
。
 

(2
) 
不

得
設

置
於

違
建
上
方
。
 

(3
) 
設

置
於

屋
頂

突
出

物
上

方

者
，
其
與
屋
頂

突
出

物
之

高

度
合

計
不

得

超
過
九
公
尺
，

並
應

距
建

築

線
及

地
界

線

定
停

車
空

  
  
  

間
、

防
火

間
隔

（
巷

）
及

開
放

空

間
等
。
 

2.
 屋

頂
型
：
 

(1
) 
設

置
於

屋
頂

平
臺
者
，
應
距

女
兒

牆
內

緣

二
公
尺
以
上
。
 

(2
) 
不

得
設

置
於

違
建
上
方
。
 

(3
) 
設

置
於

屋
頂

突
出

物
上

方

者
，
其
與
屋
頂

突
出

物
之

高

度
合

計
不

得

超
過
九
公
尺
，

並
應

距
建

築

線
及

地
界

線

二
公
尺
以
上
，

容
觀
瞻
」
之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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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
尺
以
上
，

且
需

加
強

支

撐
腳

架
之

固

定
，
以
防
止
傾

倒
及
脫
落
。
 

3.
 數

量
：

總
量

上
不

得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
 

  
  
  
  
儲
水
器
容
量
、
高
度
超
過
前
項
規

定
者
，
準
用
前
條
規
定
辦
理
。

 

且
需

加
強

支

撐
腳

架
之

固

定
，
以
防
止
傾

倒
及
脫
落
。
 

3.
 數

量
：

總
量

上
不

得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
 

三
、

 景
觀
之
規
定
：
不
得
妨
礙

市
容
觀
瞻
等
情
形
。
 

  
  
  
  
儲
水
器
容
量
、
高
度
超
過
前
項
規

定
者
，
準
用
前
條
規
定
辦
理
。

 

第
二
十
二
條

 夾
層
屋
違
建
於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九
月

一
日

前
曾

報
臺

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

以
下

簡
稱

工
務

局
）
列
管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第
二
十
二
條

 夾
層
屋
違
建
於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九
月

一
日

前
曾

報
本

府
工

務
局
列
管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依
現
行
體
例
規
定
，
法
規
中
第
一
次
出
現
機

關
名
稱
應
使
用
全
銜
，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

 

第
二
十
五
條

 既
存
違
建
應
拍
照
列
管
，
列

入
分
類
分
期
計
畫
處
理
。
但
列
入

本
府

專
案

處
理

或
有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
山
坡
地
水
土
保
持
、
妨
礙

公
共
交
通
、
公
共
衛
生
、
市
容
觀

第
二
十
五
條

 既
存
違
建
應
拍
照
列
管
，
列

入
分
類
分
期
計
畫
處
理
。
但
列
入

本
府

專
案

處
理

或
有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
山
坡
地
水
土
保
持
、
妨
礙

公
共
交
通
、
公
共
衛
生
、
市
容
觀

一
、

 配
合
修
正
條
文
第
四
條
增
列
「
內
部

整
修
」
用
詞
定
義
，
爰
將
本
條
文
第

二
項
第
一
款
第
五
目
及
第
四
項
「
室

內
裝
修
」
酌
修
為
「
內
部
整
修
」。

 

二
、

 現
行
第
二
項
第
一
款
第
五
目
有
關
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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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
或
都
市
更
新
之
違
建
，
由
都
發

局
訂

定
計

畫
優

先
執

行
查

報
拆

除
。
 

  
  
  
  
前
項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
山
坡
地
水

土
保
持
、
妨
礙
公
共
交
通
、
公
共

衛
生
、
市
容
觀
瞻
或
都
市
更
新
之

認
定
原
則
如
下
：
 

一
、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
指
有
下
列

各
目
情
形
之
一
者
：
 

(一
) 供

不
特
定
對
象
使
用
，

具
高

危
險

性
及

出
入

人
員
眾
多
之
場
所
，
如

視
聽
歌
唱
、
理
容
院
、

三
溫
暖
、
舞
廳
、
舞
場
、

酒
家
、
酒
吧
、
特
種
咖

啡
茶

室
、

資
訊

休
閒

業
、
飲
酒
店
、
電
影
院
、

歌
廳
、
夜
總
會
、
補
習

班
、
百
貨
公
司
、
營
業

性
廚
房
、
旅
館
、
保
齡

瞻
或
都
市
更
新
之
違
建
，
由
都
發

局
訂

定
計

畫
優

先
執

行
查

報
拆

除
。
 

  
  

  
  
前
項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
山
坡
地
水

土
保
持
、
妨
礙
公
共
交
通
、
公
共

衛
生
、
市
容
觀
瞻
或
都
市
更
新
之

認
定
原
則
如
下
：
 

一
、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
指
有
下
列

各
目
情
形
之
一
者
：
 

(一
) 供

不
特
定
對
象
使
用
，

具
高

危
險

性
及

出
入

人
員
眾
多
之
場
所
，
如

視
聽
歌
唱
、
理
容
院
、

三
溫
暖
、
舞
廳
、
舞
場
、

酒
家
、
酒
吧
、
特
種
咖

啡
茶

室
、

資
訊

休
閒

業
、
飲
酒
店
、
電
影
院
、

歌
廳
、
夜
總
會
、
補
習

班
、
百
貨
公
司
、
營
業

性
廚
房
、
旅
館
、
保
齡

頂
既
存
違
建
新
增
使
用
單
元
之
查
處

規
定
，
始
於
11
0年

12
月
23
日
修
法
後

新
增
，
惟
實
務
執
行
上
對
於
屋
頂
違

建
內
部
隔
間
修
改
年
期
，
尚
難
藉
由

航
空
測
量
圖
、
街
景
圖
或
勘
查
後
逕

予
判
別
究
否
屬
新
增
使
用
單
元
，
並

考
量
現
採
以
屋
頂
既
存
違
建
內
部
不

超
過
二
個
使
用
單
元
或
內
部
整
修
應

向
都
發
局
申
請
審
查
許
可
之
方
式
管

理
，
故
統
一
屋
頂
既
存
違
建
內
部
使

用
單
元
之
查
處
認
定
方
法
，
爰
予
以

刪
除
第
二
項
第
一
款
第
五
目
「
新
增

使
用
單
元
」
之
文
字
。

 

三
、

 
為
因
應
本
市
高
齡
者
之
居
住
需
求
，

對
於
五
層
樓
以
下
公
寓
依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建
築
設
計
施
工
編
第

55
條
第

2

項
規
定
增
設
昇
降
機
遭
法
定
空
地
上

既
存
違
建
阻
礙
之
處
理
方
式
，
參
照

內
政
部
國
土
署

10
4年

5月
26
日
高
開

「
五
層
以
下
建
築
物
增
設
昇
降
機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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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館

、
學

前
教

育
設

施
、
醫
院
、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
遊
藝
場
、
面
積

在
三

百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大
型
餐
廳
、
違
規
地

下
加
油
（
氣
）
站
、
違

規
地
下
工
廠
（
基
本
化

學
工
業
、
石
油
化
工
原

料
製
造
業
、
精
密
化
學

材
料
製
造
業
、
農
藥
及

環
境

衛
生

用
藥

製
造

業
、
炸
藥
、
煙
火
、
火

柴
製
造
業

）、
違
規
砂

石
場
、
學
生
宿
舍
等
使

用
。
 

(二
) 前

目
以

外
供

公
眾

使

用
建
築
物
，
經
公
共
安

全
檢
查
，
認
定
有
阻
礙

或
占

用
建

築
物

逃
生

避
難

通
道

或
違

反
建

球
館

、
學

前
教

育
設

施
、
醫
院
、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
遊
藝
場
、
面
積

在
三

百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大
型
餐
廳
、
違
規
地

下
加
油
（
氣
）
站
、
違

規
地
下
工
廠
（
基
本
化

學
工
業
、
石
油
化
工
原

料
製
造
業
、
精
密
化
學

材
料
製
造
業
、
農
藥
及

環
境

衛
生

用
藥

製
造

業
、
炸
藥
、
煙
火
、
火

柴
製
造
業

）、
違
規
砂

石
場
、
學
生
宿
舍
等
使

用
。
 

(二
) 前

目
以

外
供

公
眾

使

用
建
築
物
，
經
公
共
安

全
檢
查
，
認
定
有
阻
礙

或
占

用
建

築
物

逃
生

避
難

通
道

或
違

反
建

關
執
行
疑
義
」
研
商
會
議
案
由
三
：

「
五
層
樓
以
下
建
築
物
法
定
空
地
增

設
昇
降
機
，
涉
及
法
定
空
地
違
章
建

築
及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處

理
等

問

題
，
提
請
討
論
。
」
之
會
議
結
論
及

本
府
11
3年

12
月
23
日
簽
內
容
辦
理
，

倘
經
臺
北
市
公
寓
大
廈
及
違
反
建
築

法
爭
議
處
理
委
員
會
（
下
稱
爭
議
處

理
委
員
會
）
調
處
雙
方
達
成
合
意
，

違
建
戶
應
於
限
期

2個
月
內
自
行
拆

除
既
存
違
建
範
圍
，
惟
經
爭
議
處
理

委
員
會
調
處
後
，
違
建
戶
屆
期
仍
未

拆
除
或
經
調
處
仍
無
法
合
意
者
，
則

以
專
案
查
報
方
式
將
違
建
戶
之
既
存

違
建
範
圍
查
報
拆
除
。
鑒
於
老
舊
建

築
物
增
設
電
梯
亦
屬
本
府
都
市
更
新

推
動
政
策
之
一
，
爰
予
增
列
本
條
文

第
二
項
第
五
款
第
二
目
之
規
定
。
 

四
、

 依
現
行
體
例
規
定
，
法
規
中
第
一
次

出
現
機
關
名
稱
應
使
用
全
銜
，
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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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
技

術
規

則
建

築
設

計
施

工
編

第
九

十
九

條
規
定
。
 

(三
) 有

傾
頹
、
朽
壞
或
有
危

害
結
構
安
全
之
虞
，
經

鑑
定

有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
 

(四
) 經

臺
北

市
政

府
消

防

局
（

以
下

簡
稱

消
防

局
）
認
定
妨
礙
消
防
救

災
。
 

(五
) 屋

頂
既

存
違

建
有

三

個
以
上
使
用
單
元
、
未

經
許

可
或

未
依

許
可

內
容

進
行

內
部

整
修

行
為
、
加
蓋
第
二
層
以

上
之
違
建
。
 

(六
) 經

鑑
定

造
成

合
法

房

屋
漏

水
或

阻
礙

合
法

房
屋
修
繕
漏
水
。
 

築
技

術
規

則
建

築
設

計
施

工
編

第
九

十
九

條
規
定
。
 

(三
) 有

傾
頹
、
朽
壞
或
有
危

害
結
構
安
全
之
虞
，
經

鑑
定

有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
 

(四
) 經

本
府

消
防

局
認

定

妨
礙
消
防
救
災
。
 

(五
) 屋

頂
既

存
違

建
新

增

使
用
單
元
、
有
三
個
以

上
使
用
單
元
、
未
經
許

可
或

未
依

許
可

內
容

進
行
室
內
裝
修
、
加
蓋

第
二
層
以
上
之
違
建
。
 

(六
) 經

鑑
定

造
成

合
法

房

屋
漏

水
或

阻
礙

合
法

房
屋
修
繕
漏
水
。
 

二
、

 危
害
山
坡
地
水
土
保
持
：
指

水
土

保
持

法
公

布
施

行
前

項
第
一
款
第
四
目
、
第
二
項
第
三
款

及
第
二
項
第
五
款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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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危
害
山
坡
地
水
土
保
持
：
指

水
土

保
持

法
公

布
施

行
前

位
於
山
坡
地
範
圍
內
，
經
山

坡
地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有
危

害
水
土
保
持
者
。
 

三
、

 妨
礙
公
共
交
通
：
指
經
都
發

局
會
同
工
務
局
、
警
察
局
、

消
防

局
或

臺
北

市
政

府
交

通
局

等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會

勘
認

定
有

影
響

公
共

交
通
者
。
 

四
、

 妨
礙
公
共
衛
生
：
指
有
下
列

各
目
情
形
之
一
者
：
 

(一
) 妨

礙
衛

生
下

水
道

之

施
作
、
埋
設
，
或
化
糞

池
、

排
水

溝
渠

之
清

疏
。
 

(二
) 經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有

危
害

居
住

環
境
衛
生
。
 

位
於
山
坡
地
範
圍
內
，
經
山

坡
地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有
危

害
水
土
保
持
者
。
 

三
、

 妨
礙
公
共
交
通
：
指
經
都
發

局
會
同
工
務
局
、
警
察
局
、

消
防

局
或

交
通

局
等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會
勘

認
定

有
影
響
公
共
交
通
者
。

 

四
、

 妨
礙
公
共
衛
生
：
指
有
下
列

各
目
情
形
之
一
者
：
 

(一
) 妨

礙
衛

生
下

水
道

之

施
作
、
埋
設
，
或
化
糞

池
、

排
水

溝
渠

之
清

疏
。
 

(二
) 經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有

危
害

居
住

環
境
衛
生
。
 

五
、

 妨
礙

市
容

觀
瞻

或
都

市
更

新
：
指
經
都
發
局
會
同
本
府

文
化
局
、
衛
生
局
及
環
保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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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妨
礙

市
容

觀
瞻

或
都

市
更

新
：
指
有
下
列
各
目
情
形
之

一
者
：
 

(一
) 經

都
發

局
會

同
臺

北

市
政
府
文
化
局
、
臺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及
臺

北
市

政
府

環
境

保
護

局
會

勘
認

定
衝

擊
週

邊
居

住
環

境
或

妨
礙

都
市
更
新
之
推
動
者
。
 

(二
) 按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建

築
設

計
施

工
編

第
五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增
設

昇
降

機
遭

法
定

空
地

上
既

存
違

建
阻

礙
，
並
經
由
臺
北
市
公

寓
大

廈
及

違
反

建
築

法
爭

議
處

理
委

員
會

調
處
後
，
屆
期
二
個
月

仍
未

自
行

拆
除

或
經

會
勘

認
定

衝
擊

週
邊

居
住

環
境

或
妨

礙
都

市
更

新
之

推
動
者
。
 

  
  
  
  
前

項
第

一
款

第
一

目
所

稱
營

業

性
廚
房
，
指
供
不
特
定
人
餐
飲
，

且
直
接
使
用
燃
具
之
場
所
。
 

  
  
  
  
第

二
項

第
一

款
第

五
目

之
屋

頂

既
存
違
建
，
其
室
內
裝
修
，
應
向

都
發
局
申
請
審
查
許
可
，
並
檢
附

申
請
書
、
施
工
圖
說
及
其
他
都
發

局
指
定
之
文
件
，
經
都
發
局
許
可

後
，
始
得
施
工
。
 

  
  
  
  
前
項
申
請
案
件
得
補
正
者
，
都
發

局
應

將
補

正
事

項
一

次
通

知
申

請
人
限
期
補
正
；
屆
期
未
補
正
或

補
正

不
完

全
者

，
得

駁
回

其
申

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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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處
仍
無
法
合
意
者
。
 

  
  
  
  
前

項
第

一
款

第
一

目
所

稱
營

業

性
廚
房
，
指
供
不
特
定
人
餐
飲
，

且
直
接
使
用
燃
具
之
場
所
。
 

  
  
  
  
第

二
項

第
一

款
第

五
目

之
屋

頂

既
存
違
建
，
其
內
部
整
修
，
應
向

都
發
局
申
請
審
查
許
可
，
並
檢
附

申
請
書
、
施
工
圖
說
及
其
他
都
發

局
指
定
之
文
件
，
經
都
發
局
許
可

後
，
始
得
施
工
。
 

  
  
  
  
前
項
申
請
案
件
得
補
正
者
，
都
發

局
應

將
補

正
事

項
一

次
通

知
申

請
人
限
期
補
正
；
屆
期
未
補
正
或

補
正

不
完

全
者

，
得

駁
回

其
申

請
。

 

第
二
十
七
條

 既
存
違
建
修
繕
符
合
下
列
各

款
規
定
之
一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一
、

 依
原

規
模

無
增

加
高

度
或

面
積
之
修
繕
行
為
，
其
建
築

物
之
基
礎
、
樑
柱
、
承
重
牆

第
二
十
七
條

 既
存
違
建
修
繕
符
合
下
列
各

款
規
定
之
一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一
、

 依
原

規
模

無
增

加
高

度
或

面
積
之
修
繕
行
為
，
其
建
築

物
之
基
礎
、
樑
柱
、
承
重
牆

本
市
既
存
違
建
目
前
係
以
列
入
分
類
分
期

辦
理
，
惟
基
於
公
共
安
全
考
量
，
建
物
所
有

權
人
仍
應
善
盡
管
理
維
護
責
任
，
以
減
少
發

生
公
共
危
險
之
情
事
。
對
於
本
市
人
字
型
屋

頂
型
式
既
存
違
建
多
屬
屋
齡
較
老
舊
之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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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
、
樓
地
板
、
屋
架
等
，
以

非
永
久
性
建
材
為
修
繕
，
且

其
中

任
何

一
種

修
繕

項
目

未
有
過
半
者
。
 

二
、

 既
存

圍
牆

修
繕

為
鐵

捲
門

型
式
，
應
以
一
處
為
限
，
其

修
繕

後
開

門
或

鐵
捲

門
處

從
地

面
至

頂
緣

之
高

度
在

二
點
八
公
尺
以
下
者
。

 

三
、

 屬
地

面
一

層
人

字
型

屋
頂

建
築
，
修
繕
後
建
築
高
度
在

三
點
六
公
尺
以
下
，
且
未
增

加
面
積
者
。
 

壁
、
樓
地
板
、
屋
架
等
，
以

非
永
久
性
建
材
為
修
繕
，
且

其
中

任
何

一
種

修
繕

項
目

未
有
過
半
者
。
 

二
、

 既
存

圍
牆

修
繕

為
鐵

捲
門

型
式
，
應
以
一
處
為
限
，
其

開
門
或
鐵
捲
門
處
得
提
高
。

但
從

地
面

至
頂

緣
之

高
度

不
得
超
過
二
點
八
公
尺
。

 

築
物
，
考
量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規
定
住
宅
建
築

高
度
不
得
超
過
三
．
六
公
尺
，
爰
予
增
列
其

規
定
，
並
酌
修
現
行
條
文
第
二
款
文
字
。
 

第
二
十
九
條

 舊
有
房
屋
得
在
原
規
模
及
原

範
圍
內
以
非
永
久
性
建
材
修
繕
。

其
符
合
下
列
各
款
規
定
之
一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一
、

 因
工
程
施
作
誤
差
路
面
、
地

形
變
更
、
配
合
相
鄰
市
容
之

一
致
性
，
其
修
繕
面
積
誤
差

第
二
十
九
條

 舊
有
房
屋
得
在
原
規
模
及
原

範
圍
內
以
非
永
久
性
建
材
修
繕
。

其
符
合
下
列
各
款
規
定
之
一
者
，

應
拍
照
列
管
：
 

一
、

 因
工
程
施
作
誤
差
路
面
、
地

形
變
更
、
配
合
相
鄰
市
容
之

一
致
性
，
其
修
繕
面
積
誤
差

舊
有
房
屋
多
屬
屋
齡
較
老
舊
之
建
築
物
，
基

於
公
共
安
全
考
量
，
建
物
所
有
權
人
仍
應
善

盡
管
理
維
護
責
任
，
以
減
少
發
生
公
共
危
險

之
情
事
，
爰
參
照
修
正
條
文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規
定
，
增
列
本
條
第
一
項
第
五

款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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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三
平
方
公
尺
以
內
、
簷
高

在
三

公
尺

以
下

或
脊

高
在

三
點
五
公
尺
以
下
。
 

二
、

 配
合
本
府
公
共
工
程
、
衛
生

下
水

道
接

管
工

程
或

其
他

市
政
推
動
工
程
，
自
行
拆
除

後
賸
餘
部
分
，
其
修
繕
有
結

構
安
全
之
虞
，
致
必
須
拆
除

修
復
者
，
得
以
非
永
久
性
建

材
，
依
原
規
模
修
復
，
並
應

由
各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出
具
證
明
文
件
。
 

三
、

 人
字

型
屋

頂
改

為
平

型
屋

頂
拆
除
原
有
閣
樓
，
而
修
繕

後
之

屋
頂

高
度

未
超

過
三

公
尺
或
原
屋
簷
高
度
。

 

四
、

 原
未

設
樓

梯
通

往
屋

頂
平

臺
，
增
設
新
樓
梯
間
，
其
面

積
未
超
過
十
平
方
公
尺
，
高

度
未
超
過
二
點
五
公
尺
，
且

在
三
平
方
公
尺
以
內
、
簷
高

在
三

公
尺

以
下

或
脊

高
在

三
點
五
公
尺
以
下
。
 

二
、

 配
合
本
府
公
共
工
程
、
衛
生

下
水

道
接

管
工

程
或

其
他

市
政
推
動
工
程
，
自
行
拆
除

後
賸
餘
部
分
，
其
修
繕
有
結

構
安
全
之
虞
，
致
必
須
拆
除

修
復
者
，
得
以
非
永
久
性
建

材
，
依
原
規
模
修
復
，
並
應

由
各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出
具
證
明
文
件
。
 

三
、

 人
字

型
屋

頂
改

為
平

型
屋

頂
拆
除
原
有
閣
樓
，
而
修
繕

後
之

屋
頂

高
度

未
超

過
三

公
尺
或
原
屋
簷
高
度
。

 

四
、

 原
未

設
樓

梯
通

往
屋

頂
平

臺
，
增
設
新
樓
梯
間
，
其
面

積
未
超
過
十
平
方
公
尺
，
高

度
未
超
過
二
點
五
公
尺
，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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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作
為
居
室
使
用
。
 

五
、

 屬
地

面
一

層
人

字
型

屋
頂

建
築
，
修
繕
後
建
築
高
度
在

三
點
六
公
尺
以
下
，
且
未
增

加
面
積
者
。
 

  
  
  
  
違
反
前
項
規
定
修
繕
者
，
應
查
報

拆
除
。

 

不
作
為
居
室
使
用
。
 

  
  
  
  
違
反
前
項
規
定
修
繕
者
，
應
查
報

拆
除
。

 

第
三
十
三
條

 違
建
完
成
時
間
之
判
斷
，
得

依
下
列
各
款
資
料
之
一
認
定
：
 

一
、
載

明
建

築
物

建
築

完
成

日

期
之
建
物
謄
本
。
 

二
、
房
屋
稅
籍
證
明
。
 

三
、
繳

納
自

來
水

費
或

電
費

收

據
。
 

四
、
都

發
局

製
發

之
歷

史
圖

資

展
示

系
統

地
形

圖
或

航
測

影
像
。
 

五
、
門
牌
編
釘
證
明
。
 

六
、
農

業
部

林
業

及
自

然
保

育

署
航

測
及

遙
測

分
署

航
空

第
三
十
三
條

 違
建
完
成
時
間
之
判
斷
，
得

依
下
列
各
款
資
料
之
一
認
定
：
 

一
、
載

明
建

築
物

建
築

完
成

日

期
之
建
物
謄
本
。
 

二
、
房
屋
稅
籍
證
明
。
 

三
、
繳

納
自

來
水

費
或

電
費

收

據
。
 

四
、
都
發
局
製
發
之
地
形
圖
。
 

五
、
門
牌
編
釘
證
明
。
 

六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農

林

航
空

測
量

所
航

空
攝

影
照

片
。
 

七
、
其

他
足

資
證

明
違

建
確

實

一
、

 原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農
林
航
空

測
量
所
」
改
制
更
名
為
「
農
業
部
林

業
及

自
然

保
育

署
航

測
及

遙
測

分

署
」，

爰
予
修
正
機
關
名
稱
。
 

二
、

 考
量
現
行
判
斷
違
建
完
成
時
間
之
資

料
來
源
有
都
發
局
製
發
之
歷
史
圖
資

展
示
系
統
航
測
影
像
，
酌
予
修
正
本

條
文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文
字
，
以
符
實

際
執
行
。
 

三
、

 有
關
第
二
項
拍
照
存
證
認
定
條
件
，

查
訴
願
決
定
書
判
決
內
容
（
府
訴
二

字
第

10
60
00
08
80
0
號

及
府

訴
二

字

第
10
60
01
18
10
0號

），
業
已
強
調
「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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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
影
照
片
。
 

七
、
其

他
足

資
證

明
違

建
確

實

搭
蓋
時
間
之
文
件
。
 

  
  
  
  
違
建
經
勘
查
後
，
其
建
築
完
成
時

間
無
法
判
斷
，
得
拍
照
存
證
。
 

搭
蓋
時
間
之
文
件
。
 

  
  
  
  
違
建
經
勘
查
後
，
其
建
築
完
成
時

間
無
法
判
斷
，
且
其
材
質
非
屬
新

穎
者
，
得
拍
照
存
證
。

 

分
機
關
僅
以
系
爭
違
建
材
質
尚
屬
新

穎
為
由
，
遽
認
系
爭
違
建
屬

84
年
1月

1日
以
後
新
產
生
之
違
建
，
尚
嫌
率

斷
。
因
上
開
事
項
涉
及
系
爭
違
建
是

否
應
予
查
報
拆
除
，
自
有
究
明
釐
清

之
必
要
。
」
及
「
行
政
機
關
應
依
職
權

調
查
證
據
，
對
於
當
事
人
有
利
及
不

利
事
項
一
律
注
意
，
且
對
於
人
民
有

所
處
罰
，
必
須
有
足
資
認
定
違
法
事

實
之
證
據
」，

為
加
強
行
政
機
關
執
行

處
分
之
明
確
性
，
爰
以
刪
除
「
材
質

非
屬
新
穎
」
等
涉
及
主
觀
判
斷
之
文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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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5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460109011號

主旨：公告核定實施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變更臺北市南港區南港

段三小段68-3地號等5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計畫書圖，並自民國

115年2月26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及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9條、

第29條之1。

公告事項： 

 
一、公告起迄日期：自民國115年2月26日起，至民國115年3月27日止。

二、網路公開閱覽及查詢方式：

(一)閱覽日期：自民國115年2月26日起，至民國115年3月27日止。

(二)閱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搜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閱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公告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

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臺北市南港區公所公

告欄、臺北市南港區東新里辦公處公告欄、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

四、本變更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範圍：臺北市南港區南港段三小段68-3地號等5筆土

地。

五、本案土地所有權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權利價值或處理方式有異議時，請分依都市更

新條例第53條、第59條、第60條及第62條等規定，於權利變換計畫書核定發布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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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二個月內以書面述明理由，向臺北市政府提出（以實際收受異議之日期為準

，而非投遞日)。

六、公告地點及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一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

閱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南港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南港區東新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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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消預字第11500011052號

主旨：公告王歆俞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登記資料。

依據：「消防設備人員法」第6條及「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登記辦法」。

公告事項：王歆俞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登記資料如附件。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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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歆
俞
消
防
設
備
人
員
執
業
執
照
核
轉
遷
移
登
記
資
料
 

 

序
號

 
姓
名

 
執
業
執
照
字
號

 
執
業
機
構
名
稱

 
執
業
機
構
地
址

 
消
防
設
備
人
員

類
別
 

消
防
設
備
人

員
證
書
字
號
 

執
業
範
圍
 

1 
王
歆
俞

 
臺
北
市
消
士
執

字
第
00
21

7號
 

環
立

穩
科

技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富
錦

街
50

3
號

1

樓
 

消
防
設
備
士
 

消
士

證
字

第
60
78
號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測
試
、
檢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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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

發文字號：府消預字第11530006862號

主旨：公告陳鞍燕消防設備人員變更執業執照登記資料。

依據：「消防設備人員法」第6條及「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登記辦法」。

公告事項：陳鞍燕消防設備人員變更執業執照登記資料如附件。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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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鞍
燕
消
防
設
備
人
員
變
更
執
業
執
照
登
記
資
料
 

 

序
號

 
姓
名
 

執
業
執
照
字
號

 
執
業
機
構
名
稱

 
執
業
機
構
地
址

 
消
防
設
備
人
員

 

類
別
 

消
防
設
備
人

 

員
證
書
字
號

 
執
業
範
圍

 

1 
陳
鞍
燕

 
(換

1)
臺
北
市
消
士

執
字
第

00
19
8號

 

鴻
展

消
防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基

隆
路

1段
15
5
號

11

樓
之

2 

消
防
設
備
士

 
消
士
證
字
第

70
89
號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測

試
、
檢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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